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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1、项目背景

涟源龙塘至新化琅塘公路工程（以下简称“龙琅高速”）是湖南省“七纵七横”高速公

路网第四横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二广国家高速公路和呼北国家高速公路的横向联络

线。对完善湖南省高速公路网络，改善涟源、冷水江及新化北部地区交通，对缩短西部

地区与中部区域时空距离，促进湖南省湘西大开发、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完善全省

高速公路网布局，助推“3+5”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2011 年 8 月，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过程中，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规划办公室委托

湖南大学环境影响评价中心进行涟源龙塘至新化琅塘公路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

于 2015 年 5 月获得原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涟源龙塘至新化琅塘公路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批复》（湘环评〔2015〕62 号），环评批复主线 74.924km，另设新化连接线 1.84km，

车田江连接线 2.504km，湄江连接线 9.87km；2016 年 7 月，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以《关于涟源龙塘至新化琅塘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湘发改基础〔2016〕

581 号）批复了该项目；2016 年 8 月，湖南省交通运输厅以《关于关于涟源龙塘至新化

琅塘高速公路初步设计（不含概算）的批复》（湘交批〔2016〕134 号）批复了初步设

计；2018 年 2 月、2018 年 8 月、2019 年 5 月，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分别以湘交批〔2018〕

39号、湘交批〔2019〕126号、湘交批〔2019〕64号对 K0+000-K22+848、K27+483.5-K72+780

段、K22+848.516-K27+483.5 段、K72+780-K74+567 琅塘互通进行施工图设计批复，相

关批复见附件。

在本工程未确定建设单位之前，由原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规划办公室统筹前期工作，

后确定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为建设单位。因此，原环评的批复对象为湖南省交

通运输厅规划办公室。本次申报的工程变更环评中，建设单位由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规划

办公室变更为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本工程实际线路主线起于长韶娄高速公路终点与二广高速公路交叉的龙塘互通，顺

接长韶娄高速公路，是长芷高速的西延线，也是 G55 二广高速和 G59 呼北高速的横向

联络线。往西安平镇、车田江水库，温塘镇、坐石乡至吉庆镇跨越柘溪水库（资江），

梅山龙宫至琅塘镇南侧与新溆高速公路和规划的张新高速公路以十字型枢纽互通衔接

（即琅塘互通），终点处主线顺接新溆高速公路。前期手续全部完成后，龙琅高速公路

于 2018 年 5 月开工建设，至 2021 年 12 月建成，工程全线于 2021 年 12 月 26 日正式建

https://www.so.com/link?m=bvxjqNj4KFWz53l6+ppsJaCH88qzVf9wk8s7dOxzq04wfCP+PkUsFzeHfAt6XIUw42yxlccdZ1oGLajb1WFIg/Hb+VJLP7wj23sI0NKYOOFRxuK0hqr81HXU+PZjdoQeGO3PK3uyXNU+vcv8SqG3iyXTzSKxO7GZzyFkQ37sZDUg0JooPkzT9xSNwjV1SIX67LO2F+0QKOP0L4AytesUD0YjTHPb71E7sqDL9E0tidfuqCqYQKF449U+NNCcMK3A0CkTEwcrwl1qpFZ2CyFQKLq4EFFv5NB3w
https://www.so.com/link?m=bvxjqNj4KFWz53l6+ppsJaCH88qzVf9wk8s7dOxzq04wfCP+PkUsFzeHfAt6XIUw42yxlccdZ1oGLajb1WFIg/Hb+VJLP7wj23sI0NKYOOFRxuK0hqr81HXU+PZjdoQeGO3PK3uyXNU+vcv8SqG3iyXTzSKxO7GZzyFkQ37sZDUg0JooPkzT9xSNwjV1SIX67LO2F+0QKOP0L4AytesUD0YjTHPb71E7sqDL9E0tidfuqCqYQKF449U+NNCcMK3A0CkTEwcrwl1qpFZ2CyFQKLq4EFFv5NB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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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通车，实际运营主线 73.712km，湄江连接线 9.023km，车田江连接线 2.5km，新化连

接线 1.922km。

本工程进入施工图设计阶段后，随着对工程沿线地质勘查工作的进一步深入调查，

为避绕不良地质，降低施工难度，确保工程技术设计参数不降低。相比本工程原环评（工

可设计）线位方案，本工程实际施工建设线位在主线 K3+200-K9+640（原环评

K2+510-K8+160）、K11+700-K16+460（原环评 K10+380-K14+680）、K18+635-K36+400

（原环评 K16+950-K35+300）、K41+950-K44+300（原环评 K41+335-K44+010）、

K54+530-K64+130 （ 原 环 评 K55+400-K63+715 ） 、 K66+410-K68+970 （ 原 环 评

K67+050-K69+585 ） 共 6 个 路 段 44.565km 发 生 了 重 大 偏 移 ； 湄 江 连 接 线

L1K0+000-L1K0+715（原环评 L1K0+000-L1K0+180）、L1K6+925-L1K7+300（原环评

L1K6+914-8L1K7+660）2 个路段 0.926km 发生了重大偏移；车田江连接线由于互通位

置变化导致车田江连接线 L2K0+ 600-L2K2+500（原环评 L2K0+665-L2K2+500）路段

1.835km 发 生 了 重 大 偏 移 ； 新 化 连 接 线 L3K0+000-L3K0+520 （ 原 环 评

L3K0+000-L3K0+525）路段 0.525km 发生了重大偏移。工程实际运营路线横向位移超出

200m 的长度累计达到 47.851km（主线 44.565km，连接线 3.286km），占原环评批复总

里程线路 89.134km（主线 74.924km，连接线 14.21km）长度的 53.68%，大于 30%及以

上，项目变动导致声环境敏感点数量增加至 96 处，较原环评阶段新增 64 处，超过了原

敏感点数量的 30%及以上，项目评价范围内仍涉及资水新化段鳜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湖南湄江国家地质公园和湄江风景名胜区的位置、线路长度无变化，新增有温

塘镇车田江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温塘镇水厂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湄江镇古神

洲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龙塘镇珠梅水厂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共4处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此外，未新增其他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

区。

根据《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

52 号）中对《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涟源龙塘至新化琅塘公路工

程属于重大变动项目，故需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此外，根据 2022 年 2 月 22 日

专题研究省内部分已通车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相关问题会议纪要（湘环办纪要〔2022〕13

号），对龙琅高速公路免予行政处罚。

结合“原环评及湘环评〔2015〕62 号”的批复情况，龙琅高速公路批复后实际施工过

程变动的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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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根据“环办〔2015〕52号文”梳理龙琅高速公路项目环境影响变动情况表

项目 工程变化前 工程变化后 变化情况
环办〔2015〕52号文规定

的重大变动
是否属重
大变动

规模

主线采用双向四车道，连接线均采
用双向二车道

主线采用双向四车道，连接线均采用
双向二车道

主线、连接线车道数无变化 车道数增加 否

主线设计车速 100km/h，湄江连接
线设计车速 40km/h，车田江连接线
和新化连接线设计车速 60km/h

主线设计车速 100km/h，湄江连接线
和车田江连接线设计车速 40km/h，新

化连接线设计车速 60km/h

主线、湄江连接线和新化连接线设计车
速无变化，车田江连接线设计车速由

60km/h 变化为 40km/h
设计车速增加 否

主线长 74.924km，连接线长
14.21km（其中湄江连接线长

9.87km，车田江连接线长 2.5km，
新化连接线 1.84km）

主线长 73.712km，连接线长 13.445km
（其中湄江连接线长 9.023km，车田江

连接线长 2.5km，新化连接线
1.922km）

与实际建设情况相比，主线建设里程缩
短 1.212km，湄江连接线缩短 0.847m，
车田江连接线长度不变，新化连接线增

长 0.082km。总体线路长度减少

线路长度增加 30%及以
上

否

地点

原环评依据工可方案线位
实际工程主线、连接线偏移大于 200m

的路段共有 10 段，偏移长度约
47.851km

线路横向位移超出 200m 的长度累计占
原环评主线及连接线的总长度的 53.68%

线路横向位移超出 200m
的长度累计达到原线路
长度的 30%及以上

是

变更前，项目评价范围涉及资水新
化段鳜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紫鹊界梯田-梅山龙宫风景名胜
区、湄江风景名胜区和湖南湄江国
家地质公园共 4 处生态敏感区，但
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其他生

态敏感区

变更后，项目线位设计方案发生变化，
评价范围新增温塘镇车田江水库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温塘镇水厂地下水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湄江镇古神洲地下
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龙塘镇珠梅水
厂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共 4 处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此外，评价范围不

涉及其他生态敏感区

在项目取得环评批复后，由于饮用水源
保护区划定工作的进行。本工程在建设
至运行期间，沿线新划定了上述 4 处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工程占地范围内均不
涉及一级保护区和取水口范围。此外，

评价范围不涉及其他生态敏感区

工程线位、服务区等附属
设施或特大桥、特长隧道
等发生变化，导致评价范
围内出现新的自然保护
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
区，或导致出现新的城市

规划区和建成区

是

主线及连接线评价范围内有声环境
敏感点 32 处，其中主线 26 处，连

接线 6 处

主线及连接线评价范围内有声环境敏
感点 96 处，其中主线 83 处，连接线

13 处

声环境敏感点数量增加 64 处，较原环评
敏感点个数增加超过 30%，且大部分敏

感点位置关系变化

项目变动导致新增声环
境敏感点数量累计达到
原敏感点数量的 30%及

以上

是

生产
工艺

变更前，项目评价范围涉及资水新
化段鳜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紫鹊界梯田-梅山龙宫风景名胜
区、湄江风景名胜区和湖南湄江国
家地质公园共 4 处生态敏感区。具
体如下：⑴ 资水新化段鳜鲌国家级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项目主线梅

变更后，项目评价范围内仍涉及资水
新化段鳜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紫鹊界梯田-梅山龙宫风景名胜
区、湄江风景名胜区和湖南湄江国家
地质公园共 4 处生态敏感区，其中资
水新化段鳜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紫鹊界梯田-梅山龙宫风景名胜

工程内容及施工方案略有变化，但线路
涉及资水新化段鳜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紫鹊界梯田-梅山龙宫风景名
胜区、湄江风景名胜区和湖南湄江国家
地质公园路段未发生重大偏移，其线路
位置、长度略有调整。其中涉及资水新
化段鳜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

项目在自然保护区、风景
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等生态敏感区内的线
位走向和长度、服务区等
主要工程内容，以及施工

方案等发生变化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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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工程变化前 工程变化后 变化情况
环办〔2015〕52号文规定

的重大变动
是否属重
大变动

山龙宫大桥（K53+810-K54+779）
跨越核心区、与新化连接线老屋岭
资江大桥（L1K1+550）跨越实验区；
⑵ 紫鹊界梯田-梅山龙宫风景名胜
区。新化连接线 L1K1+200 处进入
紫鹊界梯田-梅山龙宫风景名胜区
非核心外围保护区保护范围约 600
m，其中 416m 为老屋岭资江大桥（L
1K1+550）；⑶ 湄江风景名胜区。
湄江连接线自 L3K1+300-L3K4+80
0、L3K6+300-L3K8+700 进入湄江
风景名胜区外围保护区、L3K4+800
-L3K6+300、L3K8+700-L3K9+871
进入三级保护区。共进入风景名胜
区 8571m，其中外围保护区约 5900
m，三级保护区约 2671m；⑷ 湖南
湄江国家地质公园。湄江连接线自L
3K4+800-L3K6+300、L3K8+700-L3
K9+871 进入地质公园界限内约 267
1m，但不进入地质公园地质遗迹一、
二、三级保护区范围。此外，不涉
及其他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

区路段未发生重大偏移，其线路位置、
长度略有调整，在湖南湄江国家地质
公园和湄江风景名胜区的线路终点变
化，长度略有延长，涉及了风景名胜
区二级保护区和地质公园的二级地质
遗迹保护区范围。此外，涉及资水新
化段鳜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的梅山龙宫资水大桥和新化连接线油
溪资水大桥的涉水桥墩数量变化，桥
梁的施工方案变化，路基的施工方案

均无变化

梅山龙宫资水大桥和新化连接线油溪资
水大桥的涉水桥墩数量变化，桥梁的施
工方案变化，路基的施工方案无变化

环保
措施

原环评设置声屏障 7520 延米（24
个敏感点）

实际线路两侧27处敏感点已设置声屏
障 44 段 3931 延米，本次变更环评需
在主线上新增声屏障 10 段 1095 延米。
未弱化或降低具有野生动物迁徙通道
功能和水源涵养功能的桥梁，噪声污

染防治措施

原环评阶段，受现场踏勘设备等条件的
制约，对声环境敏感点与项目线路的位
置关系无法细化，致使多处超标敏感点
声屏障设置长度偏大。此外，变更后的
线位与原环评线位变化较大，连接线长
度缩短，从而导致声屏障的设置长度变
化较大。主线现已设置声屏障约 44 段

3931 延米，本次变更环评建议新增声屏
障 10 段 1095 延米

取消具有野生动物迁徙
通道功能和水源涵养功
能的桥梁，噪声污染防治
措施等主要环境保护措

施弱化或降低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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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工程变更特点

本工程在路网中的规划功能与原环评一致，项目地理位置、路线走向基本不变；走

廊带基本不变，经过的行政区域不变；建设技术指标基本不变，主要变化内容为：

① 局部路线进行了调整，原环评批复主线 K2+510-K8+160、K10+380-K14+680、

K16+950-K35+300、K41+335-K44+010、K55+400-K63+715、K67+050-K69+585 共 6 个

路段 44.565km，湄江连接线 L1K0+000-L1K0+180、L1K6+914-8L1K7+6602 个路段

0.926km ， 车 田 江 连 接 线 L2K0+665-L2K2+500 路 段 1.835km ， 新 化 连 接 线

L3K0+000-L3K0+525 路段 0.525km 共 10 个路段 47.851km 发生了重大偏移；避让低洼

路段和不良地质路段，同时考虑拆迁征地，对湄江、车田江和新化连接线部分路段的线

位、长度进行了调整。

② 根据对比调查，本工程变更后永久占地减少 5.48hm2，较原环评阶段减少 1.11%。

③ 本工程全线严格贯彻土石方平衡利用原则，全线以挖方为主，相比原环评阶段，

施工生产生活区增加 8 处，占地面积减少 3.65hm2，由于受工可方案设计深度的限制，

工可阶段未确定临时工程具体位置；弃渣场减少 2 处，占地面积减少 28.31hm2；取土场

减少 4 处，占地面积增加 0.69hm2；施工便道占地面积减少 6.93hm2。变更后工程实际借

方增加 18.17 万 m3，弃方增加 214.76 万 m3。

⑵ 环境变更特点

① 变更前后，公路沿线的生态环境类型没有发生变化，评价范围内涉及的资水新

化段鳜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紫鹊界梯田-梅山龙宫风景名胜区路段的位置、

线路长度无变化，在湖南湄江国家地质公园和湄江风景名胜区的路线终点变化，长度略

有延长。此外，未新增其他等生态敏感区。

② 变更前，原环评批复方案沿线两侧 200m 范围内受影响敏感点有 32 处，其中主

线 26 处，连接线 6 处。原环评 32 处敏感点中，包含 1 处学校、31 处居民点；变更后，

由于路线线位优化偏移，主线评价范围由路中心线外 200m 扩大至 303m。根据调查，

变更后主线取消原敏感点 13 处、保留原敏感点 13 处，新增 70 处（其中原来线路两侧

新增 28 处，因线路摆动新增 42 处）；连接线取消原有敏感点 1 处，保留原敏感点 5 处，

新增敏感点 8 处（其中原来线路两侧新增 5 处，因线路摆动新增 3 处）。

③ 变更前，地表水环境敏感目标主要有资江、油溪河、车田江水库以及湄塘河、

珠梅河等主要地表水体，均为桥梁跨越。变更后，线路跨越的地表水变化较大，地表水

环境敏感目标主要有资江、车田江水库、珠梅河及支流、油溪河、斗山水库、大吉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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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洞水库、麻石江河、指丰水库、桥头水库、太平水库、礼溪河、湄塘河等主要地表

水体。此外，评价范围内分布有温塘镇车田江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温塘镇水厂地下

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湄江镇古神洲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龙塘镇珠梅水厂地下水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共 4 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⑶ 项目的排污特点

① 施工期：

废气：施工区道路交通运输扬尘，采用洒水抑尘的方式进行处理；沥青摊铺烟气为

无组织排放，隧道施工爆破废气为无组织排放。

废水：施工生产废水主要为基础开挖排放地下渗水、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基坑废水、

桥梁预制件预制场废水、堆场冲刷废水、施工机械冲洗废水、隧道施工废水等，经隔油

沉淀后回用或外排；施工营地在条件许可的路段租用民房，产生的生活废水收集消化后，

作为附近农田农肥使用。

噪声：主要为各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产生的噪声，噪声源强为 81~93dB(A)；隧道

施工路段爆破噪声源强可在 120dB(A)以上。

固体废物：多余开挖土石料作为弃渣，运至弃渣场填埋处理；建筑拆迁产生的建筑

垃圾可结合开挖弃渣进入弃渣场处置；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经收集后，集中运输至当地垃

圾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理。

生态环境：包括对土地利用、农业生态、水生生态、植被损失及恢复的影响评价，

着重于工程占用植被和生态公益林的影响分析，以及土地复垦可能性的分析。

②运营期：

废气：主要为汽车尾气、少量道路扬尘，主要污染物为 TSP、CO、NOx；服务区、

匝道收费站及其配套设施等公路辅助设施的餐饮设施排放的油烟废气，其主要污染物为

餐饮油烟。

废水：主要为路面径流及桥面径流，其主要污染物为 COD、SS；服务区、匝道收

费站及其配套设施等公路辅助设施产生的生活污水，主要污染物为 COD、BOD5、NH3-N、

TP、粪大肠菌群等。

噪声：主要为车辆行驶噪声，经合理布线、设置隔声屏障、及时维护路面等处理措

施，高速公路交通噪声对敏感点的贡献值较小，各敏感点预测噪声叠加值均能达标。

固体废物：主要为过往车辆、行人丢弃的垃圾。

2、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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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

52 号）中对《高速公路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涟源龙塘至新化琅塘公路工

程属于重大变动项目，故龙琅高速需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交通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等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项目实施单位湖南省高速

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0 日委托湖南天瑶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

评单位”）承担该工程变更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接受委托后，环评单位项目环评技术人

员在建设单位、当地生态环境部门的大力协助下，组织进行了已建工程沿线详细的实地

踏勘和调查，广泛收集资料，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了《涟源龙塘至新化琅塘公路工程变

更环境影响报告书》（送审稿），现呈报省厅审批。

3、分析判定相关情况

本工程符合《湖南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修编）》《湖南省交通运输“十三五”发展规

划》《湖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等规划，与国家、地方产业政策要求相符合，与娄底市

生态环境管控单位要求等相关法规政策要求相符合。

评价范围内的地表水体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Ⅲ类

标准，水污染影响评价等级为三级 A；评价范围内的空气环境执行《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GB3095-2012）中一级、二级标准，评价等级为三级；评价范围现有公路两

侧征地红线外的区域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2 类、4a 类和

4b 标准，项目建设前后部分敏感预测值达 5dB(A)以上（不含 5dB(A)），评价等级

为一级；评价范围内涉及资水新化段鳜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紫鹊界梯田-

梅山龙宫风景名胜区、湖南湄江国家地质公园、湄江风景名胜区和“雪峰山区生物多

样性维护-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涉及资水新化段鳜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紫鹊界梯田-梅山龙宫风景名胜区、湖南湄江国家地质公园、湄江风景名胜区

和“雪峰山区生物多样性维护-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红线”路段生态环境评价等级为二

级，其余路段生态环境评价等级为三级。

4、关注的主要环境问题及环境影响

由于项目已施工完成，本次变更环评主要关注工程变更后引起的环境影响变化，在

参比原环评及批复的前提下，结合变更后的工程特点及环境特点，本次评价重点分析如

下，对环境空气、固废等影响做简要分析。

⑴ 线位变更的可行性及其与相关环境保护规划的相符性分析；

https://www.so.com/link?m=bvxjqNj4KFWz53l6+ppsJaCH88qzVf9wk8s7dOxzq04wfCP+PkUsFzeHfAt6XIUw42yxlccdZ1oGLajb1WFIg/Hb+VJLP7wj23sI0NKYOOFRxuK0hqr81HXU+PZjdoQeGO3PK3uyXNU+vcv8SqG3iyXTzSKxO7GZzyFkQ37sZDUg0JooPkzT9xSNwjV1SIX67LO2F+0QKOP0L4AytesUD0YjTHPb71E7sqDL9E0tidfuqCqYQKF449U+NNCcMK3A0CkTEwcrwl1qpFZ2CyFQKLq4EFFv5NB3w
https://www.so.com/link?m=bvxjqNj4KFWz53l6+ppsJaCH88qzVf9wk8s7dOxzq04wfCP+PkUsFzeHfAt6XIUw42yxlccdZ1oGLajb1WFIg/Hb+VJLP7wj23sI0NKYOOFRxuK0hqr81HXU+PZjdoQeGO3PK3uyXNU+vcv8SqG3iyXTzSKxO7GZzyFkQ37sZDUg0JooPkzT9xSNwjV1SIX67LO2F+0QKOP0L4AytesUD0YjTHPb71E7sqDL9E0tidfuqCqYQKF449U+NNCcMK3A0CkTEwcrwl1qpFZ2CyFQKLq4EFFv5NB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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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线位变更引起的生态环境影响变化情况，特别是对湄江风景名胜区的影响情况；

⑶ 线位变更引起的声环境敏感点、声环境影响及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变化情况。

5、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结论

本工程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符合湖南省高速公路路网规划，项目变更后永久用

地占用量比变更前减少，减少对生态环境和农业、林业的影响。由于变更后项目服务区、

收费站、养护工区等服务设施规模变化较小，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基本没

有变化。通过建设单位已采取和本次环评提出的相关环保措施，对周边环境产生的不利

影响得到有效控制，可降至环境能接受的程度。因此，从环保角度分析，本工程变更可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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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1 评价目的

本工程的建设与运营，必将对沿线区域的社会环境、生态环境、声环境、水环境以

及大气环境质量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必须妥善处理项目实施和保护环境的相互关系。

根据生态环境部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分类要求，本工程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

书，对建设项目产生的污染和对环境的影响进行全面、详细的评价。并通过对该项目进

行环境影响评价将达到如下目的：

⑴ 对本工程沿线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质量现状进行调查、监测与分析，了解

沿线的环境质量现状；

⑵ 对本工程在运营期给周围环境带来的影响进行预测和评价；

⑶ 根据本工程对环境的影响，提出切实可行的环保措施和建议，将项目对环境造

成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程度，达到项目建设和环境保护两者协调发展的目的；

⑷ 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论证该项目变更建设的可行性，为项目下一步的环境保

护工程设计及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1.2 编制依据

1.2.1 国家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

会议，修正实施时间 2015.01.01）；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七次会议，修正实施时间 2018.12.29）；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修正时间 2017.06.27，实施时间 2018.01.01）；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六次会议，修正实施时间 2018.10.26）；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五次会议，修正实施时间 2018.08.31，实施时间 2019.01.01）；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修正时间 2020.04.29，实施时间 2020.09.01）；

7、《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涟源龙塘至新化琅塘公路工程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

10

三十二次会议，通过时间 2021.12.24，实施时间 2022.06.05）；

8、《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

次会议，修正实施时间 2011.03.01）；

9、《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

议第二次，修正时间 2012.12.28，实施时间 2013.01.01）；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

议，修正实施时间 2013.12.28）；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修正实施时间 2016.07.02）；

1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修正实施时间 2016.07.02）；

13、《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修正实施时间 2016.07.02）；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二次会议，修正实施时间 2024.11.08）；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

会议，修正时间 2017.11.04，实施时间 2017.11.05）；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次会议，修正实施时间 2019.04.23）；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二次会议，修正时间 2019.08.26，实施时间 2020.01.01）；

18、《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

会议，修正时间 2019.12.28，实施时间 2020.07.01）；

19、《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通过时间 2020.12.26，实施时间 2021.03.01）；

20、《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修正实施时间 2021.04.29）；

2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正时间 2021.09.01）；

22、《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61468682&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61468682&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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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次会议，修正时间 2022.12.30，实施时间 2023.05.01）；

23、《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次会议修订，通过时间 2024.06.28，实施时间 2024.11.01）；

24、《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务院令 493 号，

通过实施时间 2007.06.01）；

25、《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国务院常务会议，国令第 588 号，修正实施时间

2011.01.08）；

26、《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国务院常务会议，国令第 588 号，

修正实施时间 2011.01.08）；

27、《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常务会议，国令第 590 号，通过

实施时间 2011.01.21）；

28、《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国务院常务会议，国令第 645

号，修正实施时间 2013.12.07）；

29、《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常务会议，国令第 645 号，修正实施时

间 2013.12.07）；

30、《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国务院常务会议，国令第 666

号，修正实施时间 2016.02.06）；

31、《风景名胜区条例》（修订实施时间 2016.02.06）；

3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常务会议，国令第 682 号，修正时间

2017.07.16，实施时间 2017.10.01）；

33、《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国务院常务会议，国令第 687 号，修

正实施时间 2017.10.07）；

34、《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国务院常务会议，国令第 687 号，

修正实施时间 2017.10.07）；

35、《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国务院常务会议，国令第 698 号，修正

实施时间 2018.03.19）；

36、《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国务院常务会议，国令第 698 号，修正实

施时间 2018.03.19）；

37、《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常务会议，国令第 709 号，

修正实施时间 2019.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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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常务会议，国令第 743 号，

修正时间 2021.07.02，实施时间 2021.09.01）；

39、《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国务院常务会议，国令第 800 号，实施时间 2025.3.15）。

1.2.2 部门规章

1、《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17.02.07）；

2、《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2019.11.04）；

3、关于印发《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的通知（国务院，国发〔2000〕38 号，

2000.11.26）；

4、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务院，国发〔2013〕37 号，

2013.09.10）；

5、《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2024〕5 号，2024.02.07）；

6、《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函〔2014〕119 号，

2014.12.29）；

7、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务院，国发〔2015〕17 号，2015.04.02）；

8、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务院，国发〔2016〕31 号，

2016.05.28）；

9、《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务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1 年第 3 号，2021.01.04）；

10、《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国务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农业农村部公告

2021 年第 15 号，2021.08.07）；

11、《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2023 第 7

号，2024.02.01）；

12、《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规划建设和环评工作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通知》（交

通运输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交办规划函〔2025〕227 号，2025.1.26）；

13、《关于公路、铁路（含轻轨）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环境噪声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发〔2003〕94 号，2003.05.27）；

14、《地面交通噪声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境保护部，环发〔2010〕7 号，2010.1.11）；

15、关于印发《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 年）的通知（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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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部，环发〔2010〕106 号，2010.09.17）；

16、《关于进一步加强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环境保护部，

环办〔2010〕132 号，2010.09.26）；

17、《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管理规定》（环境保护部，修正时间 2010.12.22）

18、《关于加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改善城乡声环境质量的指导意见》（环境保

护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科学技术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财政部 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 铁道部 文化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环发〔2010〕144 号，

2010.12.15）；

19、《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指南（试行）》（环境保护部，环办〔2012〕50

号，2012.03.31）；

20、《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境保护部，环

发〔2012〕77 号，2012.07.03）；

21、《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境保护部，环发

〔2012〕98 号，2012.08.07）；

22、《关于进一步加强水生生物资源保护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境保

护部 农业部，环发〔2013〕86 号，2013.08.05）；

23、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的通知（环境保护部，

环发〔2015〕162 号，2015.12.10）；

24、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环境

保护部，环发〔2015〕163 号，2015.12.10）；

25、《关于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有关工作的通知》（环境保护部，环发

〔2015〕177 号，2015.12.31）；

26、《关于生态环境领域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见》（生态环境部，环规财〔2018〕86 号，2018.08.31）；

27、《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2019.01.01；

28、关于《进一步做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自主验收监督检查工作》的通

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环办执法〔2020〕11 号，2020.05.28）；

29、《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生态环境部，生态环

境部令第 16 号，2021.01.01）；

30、《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 年版）（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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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 36 号，2025.01.01）；

31、关于《进一步完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及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监管工

作机制》的意见（生态环境部，环执法〔2021〕70 号，2021.08.20）；

32、关于印发《“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生态环境部 中央文明办

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民政部 自然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

设部 交通运输部 文化和旅游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铁路局 中国民用航空局 中国国

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2023.01.03）；

33、《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自然资源部，自然资规〔2021〕2 号，

2021.11.04）；

34、《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资发〔2022〕142 号，2022.08.16）；

35、关于印发《自然资源要素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目录（2024 年本）》的通知

（自然资源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资发〔2024〕273 号，

2024.12.02）；

36、《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财政部，林资发〔2017〕34 号，

2017.05.08）；

37、关于修改〈湿地保护管理规定〉的决定（国家林业局，国家林业局令〔2017〕

48 号，2017.12.05）；

38、关于印发《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规范》的通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林资发〔2021〕5 号，2021.09.13）；

39、关于印发《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林保规〔2023〕4 号，实施时间 2023.10.09）；

40、《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第一批）》（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告 2023

年第 23 号，2024.01.01）；

41、关于印发《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2022 年版）的通知（推动

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长江办〔2022〕7 号，2022.01.19；

42、《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令第 21 号，

1994.11.22）；

43、《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暂行办法（2016 年修正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业部令 2016 年第 3 号，2016.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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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小潢河中华鳖等 5 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面积范围和功能分区调整批

复公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2022.07.12）。

1.2.3 地方规章

1、《湖南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湖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

会议，通过实施时间 2000.05.27）

2、《湖南省高速公路条例》（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通过实施时间 2011.10.01）；

3、《湖南省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条例》（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六次会议，修订实施时间 2020.03.31）；

4、《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

次会议，修正实施时间 2020.06.12）；

5、《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办法》（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实施时间 2020.09.26）；

6、《湖南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第三次修正实施时间 2023.05.31）；

7、《湖南省道路运输条例》（湖南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实施

2024.11.01）；

8、《湖南省环境保护条例》（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

议，修正实施时间 2025.07.31）；

9、《湖南省林业条例》（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

修正实施时间 2024.11.29）；

10、《湖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

次会议，通过时间 2024.11.29，实施 2025.05.01）；

11、关于修订《湖南省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和湖南省地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名录》的通知（湖南省人民政府，湘政函〔2002〕172 号，2002.09.05）；

12、关于印发《湖南省环境保护厅建设项目“三同时”监督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湖

南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湘环发〔2011〕29 号，2011.06.27）；

13、关于印发《湖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湘政发

〔2012〕39 号，2012.12.26）；

14、关于印发《湖南省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的通知（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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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政办函〔2014〕146 号，2014.12.17）；

15、关于公布《湖南省县级以上地表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的通知

（湖南省人民政府，湘政函〔2016〕176 号，2016.12.30）；

16、《关于印发湖南省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湘政办发〔2018〕44 号，2018.07.12

17、关于印发《湖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的通知（湖南省人民政府，湘政发〔2018〕

20 号，2018.07.28）；

18、《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湖南省人民政府，湘政发

〔2020〕12 号，2020.06.30）；

19、关于印发《湖南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湘政办发〔2021〕61 号，2021.09.30）；

20、《湖南省主要地表水系水环境功能区划》（DB43/023-2005）（湖南省环境保护

局、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2005.07.01）；

21、《关于开展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工作的通知》（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湘环函〔2013〕593 号，2013.11.14）；

22、《关于进一步加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工作的通知》（湖南省环境保护

厅，湘环函〔2017〕107 号，2017.03.08）；

23、《娄底市人民政府 关于同意划定 162 处乡镇以下级千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划分方案的批复》（娄政函〔2020〕45 号）；

24、关于印发《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24 年

本）》的通知（湖南省生态环境厅，湘环发〔2024〕79 号，2025.01.06）；

25、《湖南省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总体管控要求暨省级以上产业园区生态环境准入清

单（2023 版）》（湖南省生态环境厅，湘环函〔2024〕26 号，2024.10.22）；

26、关于印发《湖南省环境影响评价领域深化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湖南省生态

环境厅，湘环发〔2023〕60 号，2023.09.14）；

27、关于印发《湖南省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修订版）》的通知（湖南

省生态环境厅，湘环发〔2024〕49 号，修正实施时间 2024.12.05）；

28、关于印发《湖南省“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的通知（湖南省生态环境

厅等十九部门，湘环发〔2024〕9 号，2024.03.27）；

29、《关于发布娄底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动态更新成果（2023 年版）的通知》（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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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市生态环境局，娄环发〔2024〕34 号，2024.12.16）。

1.2.4 技术标准及规范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2.1-2016）；

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18）；

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 2.3-2018）；

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 2.4-2021）；

5、《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HJ 19-2022）；

6、《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

7、《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 169-2018）；

8、《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HJ 964-2018）；

9、《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公路建设项目》（HJ 1358-2024）；

10、《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陆生维管植物》（HJ710.1-2014）；

11、《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陆生哺乳动物》（HJ 710.3-2014）；

12、《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鸟类》（HJ 710.4-2014）；

13、《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爬行动物》（HJ 710.5-2014）；

14、《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HJ192-2015）；

15、《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 生态系统遥感解译与野外核查》（HJ

1166-2021）；

16、《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 森林生态系统野外观测》（HJ1167-2021）；

17、《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 项目尺度生态影响评估》（HJ 1175-2021）；

18、《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HJ 1173-2021）；

19、《声屏障声学设计和测量规范》（HJ T 90-2004）；

20、《公路环境保护设计规范》（JTG B04-2010）；

21、《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

22、《公路排水设计规范》（JTG/T D33-2012）；

23、《农村饮用水源地环境保护技术指南》（HJ 2032-2013）。

1.2.5 主要技术文件及资料

1、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委托书；

2、《涟源龙塘至新化琅塘公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及环评批复；

3、娄底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涟源龙塘至新化琅塘公路工程变更环境影响评价执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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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函；

4、《涟源龙塘至新化琅塘公路工程变更现状环境质量检测报告》（湖南乾诚检测有

限公司）；

5、《涟源龙塘至新化琅塘公路工程生态保护红线查询结果》（湖南省第三测绘院，

2023.07）；

6、《湖南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修编）》（湖南省交通运输厅，2014.11）；

7、《湖南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修编）环境影响报告书》（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

所，2013.05）；

8、《湖南省环保厅关于湖南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修编）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审查意

见（湘环评函〔2017〕23 号，2017.04）；

9、《湖南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湖南省生态环境厅，2021.10）；

10、《紫鹊界梯田-梅山龙宫国家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2.05.09）；

11、《湖南湄江国家地质公园规划（2011-2030 年）》（2011.09）；

12、《湄江省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3-2030 年）》（2011.08）；

13、《资水新化段鳜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设规划报告》（2012.08）；

14、《涟源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涟源市人民政府，2023.08）；

15、《新化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新化县人民政府，2023.08）；

16、《涟源龙塘至新化琅塘公路跨越资水新化段鳜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影

响专题论证报告》（湖南渔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2014.08）；

17、《涟源龙塘至新化琅塘公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湖南省水保科技

有限公司，2023.02）；

18、《涟源龙塘至新化琅塘高速公路工程项目涉及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影响评估

报告》（湖南山和勘测设计有限公司，2023.09）；

19、《涟源龙塘至新化琅塘公路变更环境影响评价生态专题报告》（武汉山水和生

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2023.11）；

20、《涟源龙塘至新化琅塘公路施工期环境监测年报（2018-2021 年）》；

21、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相关技术资料。

https://www.so.com/link?m=bCVAl9nJDd9VoDEcFuCGItI5o2dwMffj2Laoi5ZXyW8ZG5SvR2XmpppNW8lc7fCF4KlVzGfpatTAHCNhBhdvjqzeRTg80N2B1lrp5/HavMJSgSKVKadhjTaNdN6ry7E6rrC7C8J6AdWFoLG1onqrM1/0a6ATh2kG36+p6hAxRYZ5p/hXIpHkCtcmuLemAc8YGK6oP89pUCSQ=
https://www.so.com/link?m=bCVAl9nJDd9VoDEcFuCGItI5o2dwMffj2Laoi5ZXyW8ZG5SvR2XmpppNW8lc7fCF4KlVzGfpatTAHCNhBhdvjqzeRTg80N2B1lrp5/HavMJSgSKVKadhjTaNdN6ry7E6rrC7C8J6AdWFoLG1onqrM1/0a6ATh2kG36+p6hAxRYZ5p/hXIpHkCtcmuLemAc8YGK6oP89pUC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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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评价因子、评价工作等级和评价范围

1.3.1 评价因子

由于本工程已投入运营，根据对已建公路的特点、沿线环境特征、工程的环境影响

要素分析和识别，筛选出主要的环境影响评价因子，见表 1.3-1 和表 1.3-2。

表 1.3-1 本工程生态影响评价因子筛选表

影响

时期

受影响

对象
评价因子 工程内容及影响方式 影响性质 影响程度

施工期

物种（大眼

鳜、翘嘴鲌、

翘嘴鳜、蒙

古鲌、鱤、

黄颡鱼等）

分布范围、种群

数量、种群结构、

行为等

路基、路面施工对植物物种的分布

范围的占用，工程施工、运行导致

个体直接死亡，生境面积和质量下

降导致个体死亡、造成种群数量的

减少，影响种群结构，施工活动对

野生动物行为产生干扰

短期、不可逆 弱

生境（资水）
生境面积、质量、

连通性等

临时、永久占地导致生境直接破坏

或丧失，种群数量下降或种群生存

能力降低对质量的影响

短期、不可逆 中

生物群落
物种组成、群落

结构等

路基、路面施工对土地占用造成的

直接生态影响：包括临时、永久占

地导致生境直接破坏或丧失；工程

施工、运行导致个体直接死亡；施

工活动对野生动物行为产生干扰

短期、可逆 弱

生态系统

植被覆盖度、生

产力、生物量、

生态系统功能等

土地占用对农林业生产、土壤及地

貌的影响，对植被覆盖度、生产力

及生物量的影响

短期、可逆 中

生物多样性
物种丰富度、均

匀度、优势度等

生态公益林占用、工程占地区开挖、

建设等会扰动地表，破坏地表植物

及植被，弃渣场、料场、临时施工

场地平整、临时施工便道修筑等工

程行为，使土壤裸露、地表扰动对

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跨河桥梁施工

对水生生态环境的影响

短期、可逆 弱

生态敏感区

（资水新化

段鳜鲌国家

级水产种质

资源保护

区、湖南湄

江国家地质

公园、湄江

风景名胜

区）

主要保护对象、

生态功能等

桥梁基础施工，对水体的扰动，对

主要保护对象、水质及水生生态环

境的影响，桥梁建设对敏感区内生

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的影响

短期、可逆 弱

自然景观

（山地、河

流、农田等）

景观多样性、完

整性等
路基开挖施工等对自然景观的破坏 短期、可逆 中

运营期

生态系统

（森林、湿

地、灌丛、

植被覆盖度、生

产力、生物量、

生态系统功能等

运营期对陆生动物的影响主要为交

通噪声和夜间车辆行驶时灯光对动

物的栖息和繁殖有一定的不利影

长期、不可逆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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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时期

受影响

对象
评价因子 工程内容及影响方式 影响性质 影响程度

草地、农田、

城镇等）

响。公路建成后，永久占地内的林

地植被将完全被破坏，取而代之的

是路面及其辅助设施，对林地的群

落结构的影响，对植被生产力、生

物量的影响

生态敏感区

（资水新化

段鳜鲌国家

级水产种质

资源保护

区、湖南湄

江国家地质

公园、湄江

风景名胜

区）

主要保护对象、

生态功能等

运营期跨河桥梁桥面径流对水质的

影响，对敏感区内生物多样性等生

态功能的影响

长期、不可逆 弱

自然景观

（山地、河

流、农田等）

路面等永久占地

会使占地区原

路面等永久占地会使占地区原有景

观改变，代之以人为景观，对自然

景观产生影响

长期、不可逆 弱

注1：应按施工期、运行期以及服务期满后（可根据项目情况选择）等不同阶段进行工程分析和评价

因子筛选。

注2：影响性质主要包括长期与短期、可逆与不可逆生态影响。

注3：影响方式可分为直接、间接、累积生态影响，可依据以下内容进行判断：

a） 直接生态影响：临时、永久占地导致生境直接破坏或丧失；工程施工、运行导致个体直接死亡；

物种迁徙（或洄游）、扩散、种群交流受到阻隔；施工活动以及运行期噪声、振动、灯光等对野生

动物行为产生干扰；工程建设改变河流、湖泊等水体天然状态等；

b） 间接生态影响：水文情势变化导致生境条件、水生生态系统发生变化；地下水水位、土壤理化

特性变化导致动植物群落发生变化；生境面积和质量下降导致个体死亡、种群数量下降或种群生存

能力降低；资源减少及分布变化导致种群结构或种群动态发生变化；因阻隔影响造成种群间基因交

流减少，导致小种群灭绝风险增加；滞后效应（例如，由于关键种的消失使捕食者和被捕食者的关

系发生变化）等；

c） 累积生态影响：整个区域生境的逐渐丧失和破碎化；在景观尺度上生境的多样性减少；不可逆

转的生物多样性下降；生态系统持续退化等。

注4：影响程度可分为强、中、弱、无四个等级，可依据以下原则进行初步判断：

a） 强：生境受到严重破坏，水系开放连通性受到显著影响；野生动植物难以栖息繁衍（或生长繁

殖），物种种类明显减少，种群数量显著下降，种群结构明显改变；生物多样性显著下降，生态系

统结构和功能受到严重损害，生态系统稳定性难以维持；自然景观、自然遗迹受到永久性破坏；生

态修复难度较大；

b） 中：生境受到一定程度破坏，水系开放连通性受到一定程度影响；野生动植物栖息繁衍（或生

长繁殖）受到一定程度干扰，物种种类减少，种群数量下降，种群结构改变；生物多样性有所下降，

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受到一定程度破坏，生态系统稳定性受到一定程度干扰；自然景观、自然遗迹

受到暂时性影响；通过采取一定措施上述不利影响可以得到减缓和控制，生态修复难度一般；

c） 弱：生境受到暂时性破坏，水系开放连通性变化不大；野生动植物栖息繁衍（或生长繁殖）受

到暂时性干扰，物种种类、种群数量、种群结构变化不大；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以及

生态系统稳定性基本维持现状；自然景观、自然遗迹基本未受到破坏；在干扰消失后可以修复或自

然恢复；

d） 无：生境未受到破坏，水系开放连通性未受到影响；野生动植物栖息繁衍（或生长繁殖）未受

到影响；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以及生态系统稳定性维持现状；自然景观、自然遗迹未

受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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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2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因子筛选表

环境要素
运营期

近期 远期

地表水环境
路面、桥面雨水径流；pH 值、水温、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氨氮、

总磷、石油类、溶解氧、动植物油等，有毒有害危险品水污染环境风险

地下水环境

雨水通过排水沟渠很快排入地表水体，pH 值、K+、Na+、Ca2+、Mg2+、CO32-、HCO3-、

Cl-、SO42-的浓度、氨氮、挥发酚、氰化物、亚硝酸盐、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硝酸盐、

总硬度、耗氧量、溶解性总固体、石油类、铬（六价）、氟、镉、锰、铅、细菌总数、

总大肠菌群

声环境 交通噪声：等效连续 A 声级 LAeq

环境空气 汽车尾气中有害物（SO2、NO2、CO）、道路扬尘（TSP）、食堂油烟

环境风险 危险品运输车辆泄漏事故

1.3.2 评价工作等级

依据本工程特点和沿线环境特征，项目各专题评价工作等级见表 1.3-3。

表 1.3-3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等级划分及依据

环境

要素

评价等级
划分依据

变更前 变更后

生态 三级

二级

本项目属于大型

线性工程，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

技术导则 公路建

设项目》（HJ
1358-2024），采

取分段确定评价

等级。

根据导则 7.1.1a，涉及国家公园、自然

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重要生境的路段，

评价等级为一级。

本项目线路项目不涉及国家公园、自然

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重要生境。

/

根据导则 7.1.1b，涉及自然公园的路段，

评价等级为二级。

本项目线路项目涉及资水新化段鳜鲌

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

为大眼鳜、翘嘴鮊。对照国家及地方重点保

护野生动植物名录、《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

名录》，不涉及重要物种及生境，该路段评

价等级为二级。

本项目涉及湖南湄江国家地质公园、湄

江风景名胜区，与紫鹊界梯田-梅山龙宫风景

名胜区临近路段评价等级为二级。

以陆生生

态为主

根据导则 7.1.1c，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或

占地规模大于 20km2的路段（包括永久和临

时占用陆域和水域）或根据 HJ 610、HJ 96
4 判断地下水水位或土壤影响范围内分布

有天然林、公益林、湿地等生态保护目标的

路段，评价等级不低于二级；改扩建公路建

设项目的占地范围以新增占地（包括陆域和

水域）确定。

本项目占地规模小于 20km2，本项目不

设置加油站，地下水和土壤环境无需设置评

价等级。项目穿越生态保护红线的路段，评

价等级为二级。

以陆生生

态为主

三级
根据导则 7.1.1d，除本条 a）、b）、c）、

d）、e）、f）以外的路段，评价等级为三级。

以陆生生

态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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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要素

评价等级
划分依据

变更前 变更后

本项目沿线未穿越生态敏感区路段评

价等级确定为三级。

地表

水
三级

不进行评价

等级判定

本工程属于水污染影响型建设项目，运营期沿线交通工程设施生活污水

排放为分散式排放，且排入受纳水体不同，车田江服务区的尾水可大部

分回用于绿化浇灌、冲厕用水，不能回用的尾水进入服务区东区的人工

湿地，禁止排入车田江水库。本项目直接排放受纳水体影响范围内无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饮用水取水口、重点保护与珍稀水生生物的栖息地、

重要水生生物的自然产卵场等保护目标，线路也未跨越Ⅱ类及以上水体。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公路建设项目》（HJ 1358-2024）和《环

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表水环境》（HJT2.3-2018），不必进行评价等级

判定。

地下

水
三级

不进行评价

等级判定

本工程建设不包括服务区加油站，属于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项目Ⅳ类。

沿线服务区、收费站和养护工区等服务设施评价范围无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分布，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公路建设项目》（HJ 1358-2024）
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本工程不开

展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

大气

环境
三级

不进行评价

等级判定

本项目工程影响区域局限在公路两侧，受影响区域人口密度不大。沿线

设置的服务区、停车区和收费站不设置燃煤燃油锅炉等集中式排放源，

主要污染物为 CO、NO2和服务区、收费站厨房油烟。根据《环境影响评

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公路

建设项目》（HJ 1358-2024），不必进行评价等级判定。

声环

境
一级 一级

本工程属大型线型项目，项目建设前后评价范围内敏感点噪声级增高达

5dB(A)以上，且受影响的人口数量显著增多，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

导则 公路建设项目》（HJ 1358-2024）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

境》（HJ 2.4-2021），确定评价等级为一级。

环境

风险
未定级

不进行评价

等级判定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 169-2018）和《环境影响

评价技术导则 公路建设项目》（HJ 1358-2024），不必进行评价等级判

定，仅对危险化学品运输事故环境风险进行简要分析。

土壤

环境
未定级

不进行评价

等级判定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HJ964-2018）和《环境影响

评价技术导则 公路建设项目》（HJ 1358-2024），本项目属于交通运输

类的道路工程，本次评价不包含加油站，属于Ⅳ类项目，不必进行评价

等级判定。

1.3.3 评价范围

根据本工程运营期对环境的影响特点和各路段的自然环境特点，确定本工程的环境

影响评价范围如表 1.3-4。

表 1.3-4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序号 环境要素 评价范围

1 生态

变更后本工程穿越资水新化段鳜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湖南湄江国家

地质公园、湄江风景名胜区以及生态保护红线等生态敏感区路段评价范围为路

线穿越路段（主线 K53+760-K54+015，湄江连接线 L1K4+710-L1K6+230、
L1K7+770-L1K9+235，新化连接线 L3K1+540-L3K1+770）向两端外延 1km、

中心线两侧各 1km 以内的区域，涉及野生动物评价范围扩大到其活动栖息地；

其余未涉及环境敏感区路段评价范围为公路中心线两侧各 300m 以内的区域；

取土场、弃渣场、施工生产生活区、施工便道等临时用地以及周边 200m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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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环境要素 评价范围

2 地表水环境

变更后本工程路线两侧边界 200m 范围内的水域，工程跨河桥位上游 200m、下

游 1km 以内的水域，桥位或沿线服务设施尾水排放受纳水体下游分布有饮用水

源保护区和取水口的，延伸到桥位下游 10km 的范围。

3 地下水环境 按导则要求，本项目不需设置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4 大气环境 按导则要求，本项目不需设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5 声环境

一般为公路中心线两侧各 200m 以内的区域，当噪声达标距离超过 200m 时，

扩大到噪声达标范围。项目主线两侧以运营远期夜间达标距离 303m 以内区域

为评价范围；湄江连接线、车田江连接线、新化连接线以公路中心线两侧各

200m 以内区域为评价范围。

6 环境风险 按导则要求，本项目不需设置环境风险影响评价范围。

7 土壤环境 按导则要求，本项目不需设置土壤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1.4 评价执行标准

按照当地环境功能区规划，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的要求，并经征求娄底

市生态环境局的意见（见附件），采用以下标准进行评价工作。

1.4.1 环境质量评价标准

⑴ 地表水环境

变更前，根据《湖南省主要水系地表水功能区划》（DB43023-2005），项目跨越的

资江、油溪河、车田江水库以及湄塘河、珠梅河、麻溪冲大桥、桥头湾大桥所跨溪沟评

价河段均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地表水资源质量

标准》（SL63-94）Ⅲ类标准，其中跨越资水新化段鳜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核

心江段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标准、《地表水资源质量标

准》（SL63-94）Ⅱ类标准；评价范围内鱼塘执行《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89）；

农灌渠执行《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2005）。

变更后，根据《湖南省主要水系地表水功能区划》（DB43023-2005），资江“老酒

厂码头至琅塘炮厂”河段属于渔业用水区，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Ⅲ类标准；涟源市龙塘镇珠梅水厂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新化县温塘镇车田江水库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一级水域保护区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

类标准，二级水域保护区及准保护区水域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Ⅲ类标准；项目评价范围内分布的珠梅河及支流、油溪河、斗山水库、大吉水库、梅花

洞水库、麻石江河、指丰水库、桥头水库、太平水库、礼溪河、湄塘河，执行《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沿线农灌渠执行《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5084-2021）、鱼塘执行《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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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地下水环境

变更前，地下水水质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93）Ⅲ类标准。

变更后，地下水水质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

⑶ 环境空气

变更前，2016 年 1 月 1 日以前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及修订

单中二级标准（表中 NO2值按环发〔2000〕1 号文件执行），其中紫鹊界梯田-梅山龙宫

风景名胜区及湄江风景名胜区执行一级标准；2016 年 1 月 1 日以后执行《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其中紫鹊界梯田-梅山龙宫风景名胜区及湄江风景名

胜区执行一级标准。

变更后，评价范围内湄江风景名胜区和紫鹊界梯田-梅山龙宫风景名胜区范围执行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一级标准，其他区域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及 2018 修改单中的二级标准。

⑷ 声环境

变更前，项目沿线两侧征地红线外 35m 以内区域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的 4a 类标准，征地红线外 35m 以外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 类标准；评价范围内的学校、医院等特殊声环境敏感点执行《声环

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2 类标准

变更后，项目沿线两侧征地红线外 35m 以内区域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的 4a 类标准，征地红线外 35m 以外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 类标准；项目与沪昆铁路交叉路段，沪昆铁路列车通行时，其外轨

中心线 30~65m 以内区域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b 类标准；评价范

围内的学校、医院等特殊声环境敏感点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2 类标准。

⑸ 土壤环境

变更前，对土壤环境质量执行标准未作要求。

变更后，建设用地土壤执行《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的风险筛选值的第二类用地标准；农用地土壤执行《土壤环境质量农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中的风险筛选值标准。

⑹ 河流底泥

变更前，对河流底泥环境质量执行标准未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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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后，河流底泥参照执行《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15618-2018）。

项目变更后，主要涉及的环境质量标准见表 1.4-1 至表 1.4-6。

表 1.4-1 地表水质评价标准表（摘录）

评价标准 pH DO
（mg/L）

COD
（mg/L）

BOD5

（mg/L）
石油类

（mg/L）
NH3-N

（mg/L）
总磷

（mg/L）
Ⅱ类 6~9 ≥6 ≤15 ≤3 ≤0.05 ≤0.5 ≤0.1（湖库 0.025）
Ⅲ类 6~9 ≥5 ≤20 ≤4 ≤0.05 ≤1.0 ≤0.2（湖库 0.05）

注：悬浮物参考《地表水资源质量标准》（SL63-94）相关标准。

表 1.4-2 渔业水质、农田灌溉水质标准（摘录）

《渔业水质标准》

（GB11607-89）
pH COD

（mg/L）
BOD5

（mg/L）
氨氮

（mg/L）
总磷

（mg/L）
石油类

（mg/L）
SS

（mg/L）
6.5~8.5 / ≤5，冬季≤3 / / ≤0.05 /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5084-2021）“水作

类”

pH COD
（mg/L）

BOD5

（mg/L）
氨氮

（mg/L）
总磷

（mg/L）
石油类

（mg/L）
SS

（mg/L）
5.5~8.5 ≤150 ≤60 / / ≤5 ≤80

表 1.4-3 地下水质评价标准表（摘录）

评价标准 pH 总硬度

（mg/L）
挥发酚

（mg/L）
氨氮

（mg/L）
亚硝酸盐

（mg/L）
总大肠杆菌

（MPNb/100mL）
Ⅲ类 6.5~8.5 ≤450 ≤0.002 ≤0.50 ≤1.00 ≤30.0

表 1.4-4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标准（摘录）

评价标准
SO2

（μg/m3）
NO2

（μg/m3）
CO

（mg/m3）
O3

（μg/m3）
PM2.5

（μg/m3）
PM10

（μg/m3）
TSP

（μg/m3）

《环境空

气质量标

准》（GB
3095-2012）

一

级

年平均 20 40 / / 15 40 80

24 小时

平均
50 80 4

100（日最

大 8 小时

平均）

35 50 120

1 小时平

均
150 200 10 160 / / /

二

级

年平均 60 40 / / 35 70 200

24 小时

平均
150 80 4

160（日最

大 8 小时

平均）

75 150 300

1 小时平

均
500 200 10 200 / / /

表 1.4-5 声环境质量标准（摘录）

类 别 昼 间（dB(A)） 夜 间（dB(A)）
2 类 60 50
4a 类 70 55
4b 类 70 60

表 1.4-6 河流底泥评价标准（摘录）

污染物项目 pH≤5.5 5.5<pH≤6.5 6.5<pH≤7.5 pH>7.5
镉（mg/kg） 其他 0.3 0.3 0.3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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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项目 pH≤5.5 5.5<pH≤6.5 6.5<pH≤7.5 pH>7.5
汞（mg/kg） 其他 1.3 1.8 2.4 3.4
砷（mg/kg） 其他 40 40 30 25
铅（mg/kg） 其他 70 90 120 170
铬（mg/kg） 其他 150 150 200 250
铜（mg/kg） 其他 50 50 100 100

镍（mg/kg） 60 70 100 190
锌（mg/kg） 200 200 250 300

1.4.2 污染物排放标准

⑴ 污水

变更前，施工期施工营地及运营期收费站以及服务区的生活污水排放执行《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的一级标准。

变更后，车田江服务区、涟源北收费站、湄江南收费站、车田江收费站和梅山龙宫

收费站生活污水不外排，吉庆服务区、温塘收费站、油溪桥收费站及其他沿线服务设施

生活污水排放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

⑵ 废气

变更前，废气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二级排放标准及

有关限值；服务区餐饮油烟执行《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

变更后，废气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二级标准及无组

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标准，服务设施食堂油烟执行《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

（GB18483-2001）中排放标准。

⑶ 噪声

变更前，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相

关标准；运营期公路两侧红线 35m 以内区域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4a 类标准，公路两侧红线 35m 以外的区域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评价范围内的学校特殊敏感点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

标准。

变更后，施工期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标准。

⑷ 固体废物

变更前，一般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01），生活垃圾执行《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

变更后，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的相关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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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20）的相关标准；生活垃圾执行《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18485-2024）。

本评价主要涉及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见表 1.4-7 至表 1.4-10。

表 1.4-7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摘录）

评价标准 pH CODCr（mg/L） BOD5（mg/L） 石油类（mg/L） NH3-N（mg/L） SS（mg/L）
一级 6~9 ≤100 ≤20 ≤5.0 ≤15.0 ≤70

表 1.4-8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摘录）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无组织监控浓度限值

监控点 浓度

沥青烟 建筑搅拌：75mg/m3，熔炼、浸涂：40mg/m3 生产设备不得有明显的无组织排放

颗粒物 120mg/m3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1.0mg/m3

苯并[a]芘 0.30×10-3 mg/m3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0.008µg/m3

表 1.4-9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摘录）

规模 小型 中型 大型

基准灶头数 ≥1，<3 ≥3，<6 ≥6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mg/m3） 2.0
净化设施最低去除效率（%） 60 75 85

表 1.4-10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摘录）

昼间（dB(A)） 夜间（dB(A)） 适用区域

70 55 项目影响到的区域

1.5 环境保护目标

1.5.1 环境功能区划

1、声环境功能区划

本工程所在地区尚没有进行声环境功能区划。

2、水环境功能区划

本工程沿线评价范围内分布有资江、车田江水库、珠梅河及支流、油溪河、斗山水

库、大吉水库、梅花洞水库、麻石江河、指丰水库、桥头水库、太平水库、礼溪河、湄

塘河等地表水体。工程变更后水环境保护目标功能区划情况，见表 1.5-1。

表 1.5-1 本工程沿线水体的水域功能区划情况

序

号

敏感目

标名称
桥名 划定情况及划定依据

水域功

能区类

型

执行

标准

1 珠梅河

支流

梓芳冲特

大桥
/ 未规划 Ⅲ类

2 珠梅河
梅塘村特

大桥

桥址处未规划水域功能，下游分布有涟源市龙塘镇珠梅水厂地

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由《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划定长

饮用水

水源保

Ⅱ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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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敏感目

标名称
桥名 划定情况及划定依据

水域功

能区类

型

执行

标准

沙等 14 个市州第二批乡镇级“千吨万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的函》（湘环函〔2019〕231 号）划定

护区 Ⅲ类

3 车田江

水库

康兴屋场

大桥、曾家

坪大桥

桥址处划定有新化县温塘镇车田江水库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

区，由《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划定株洲市等 7 市 45 处千吨

万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复函》（湘环函〔2020〕127 号）划定

饮用水

水源保

护区

Ⅱ

类、

Ⅲ类

4 油溪河
温塘特大

桥
/ 未规划 Ⅲ类

5 斗山水

库
/ / 渔业用

水区
Ⅲ类

6 大吉水

库
/ / 渔业用

水区
Ⅲ类

7 梅花洞

水库

梅花洞水

库大桥
/ 渔业用

水区
Ⅲ类

8 麻石江

河

九立冲大

桥
/ 未规划 Ⅲ类

9 资江

梅山龙宫

资水大桥、

新化连接

线油溪资

水大桥

《湖南省主要水系地表水功能区划》（DB43023-2005），资江“老
酒厂码头至琅塘炮厂”河段属于渔业用水区

渔业用

水区
Ⅲ类

10 指丰水

库
/ / 渔业用

水区
Ⅲ类

11 桥头水

库
/ / 渔业用

水区
Ⅲ类

12 太平水

库
/ / 渔业用

水区
Ⅲ类

13 礼溪河 / / 未规划 Ⅲ类

14 湄塘河 / / 未规划 Ⅲ类

3、环境空气功能区划

本工程所在地区尚没有进行环境空气功能区划。评价范围内穿越湄江风景名胜区路

段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一级标准，其他路段执行《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

1.5.2 环境保护目标

本工程主线及连接线线位摆动位移超过 200m 路段共 10 处，累计达到 47.851km，

敏感点也随之发生较大变化。本环评对变更后的所有敏感目标进行详细说明，仅对变更

前的主要敏感目标做简要概述。

1.5.2.1 生态保护目标

变更前，生态环境敏感目标主要为公路用地范围内的耕地和植被、野生动植物以及

公路动土范围内（路基、临时施工用地、取弃土场）的水土保持设施、生态公益林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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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地质公园等。

变更后，主线穿越资水新化段鳜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湖南湄江国家地质

公园和湄江风景名胜区。此外，项目沿线评价范围内不涉及其他生态环境敏感区。

1、生态敏感区

变更前，项目评价范围内涉及资水新化段鳜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紫鹊界

梯田-梅山龙宫风景名胜区、湄江风景名胜区和湖南湄江国家地质公园共 4 处生态敏感

区，具体如下：

⑴ 资水新化段鳜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项目主线梅山龙宫大桥

（K53+810-K54+779）跨越核心区、与新化连接线老屋岭资江大桥（L1K1+550）跨越

实验区。

⑵ 紫鹊界梯田-梅山龙宫风景名胜区。新化连接线 L1K1+200 处进入紫鹊界梯田-

梅山龙宫风景名胜区非核心外围保护区保护范围约 600m，其中 416m 为老屋岭资江大

桥（L1K1+550）。

⑶ 湄江风景名胜区。湄江连接线自 L3K1+300-L3K4+800、L3K6+300-L3K8+700

进入湄江风景名胜区外围保护区、L3K4+800-L3K6+300、L3K8+700-L3K9+871 进入三

级保护区。共进入风景名胜区 8571m，其中外围保护区约 5900m，三级保护区约 2671m。

⑷ 湖 南 湄 江 国 家 地 质 公 园 。 湄 江 连 接 线 自 L3K4+800-L3K6+300 、

L3K8+700-L3K9+871 进入地质公园界限内约 2671m，但不进入地质公园地质遗迹一、

二、三级保护区范围。

变更后，项目评价范围内涉及资水新化段鳜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湄江风

景名胜区、湖南湄江国家地质公园和紫鹊界梯田-梅山龙宫风景名胜区共 4 处生态敏感

区，涉及生态敏感区路段均未发生重大偏移，仅线路终点、长度、桩号发生变化。具体

如下：

⑴ 资水新化段鳜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资水新化段鳜鲌国家级水产种质

资源保护区的功能分区范围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进行调整批复，本工程主线梅山龙宫资

水 大 桥 K53+760-K54+015 路 段 跨 越 核 心 区 ， 新 化 连 接 线 油 溪 资 水 大 桥

L3K1+540-L3K1+770 路段跨越核心区，其中梅山龙宫资水大桥涉及 3 组水下桥墩，新

化连接线油溪资水大桥涉及 2 组水下桥墩。

⑵ 湄江风景名胜区。湄江连接线 L1K4+710-L1K6+230、L1K7+770-L1K9+205 路段

2.955km 进入三级保护区，L1K9+205-L1K9+235 路段 0.03km 进入二级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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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K1+930-L1K4+710、L1K6+230-L3K7+770 路段 4.32km 进入湄江风景名胜区外围保护

区。

⑶ 湖南湄江国家地质公园。湄江连接线 L1K9+065-L1K9+235 路段 0.17km 进入地

质公园的地质遗迹二级保护区，L1K4+710-L1K6+230、L1K7+770-L1K9+065 路段

2.815km 进入地质公园的自然生态区。

⑷ 紫鹊界梯田-梅山龙宫风景名胜区。

本工程主线 K56+110-K57+400 和新化连接线 K3L1+320-K3L1+920 进入紫鹊界梯田

-梅山龙宫风景名胜区外围保护区。

此外，本工程沿线评价范围内不存在重要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或栖息地、生物多

样性保护区等敏感区。

根据湖南省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成果（现未批复），“湖南湄江国家地质公园”将并

入“湄江风景名胜区”，不再保留“湖南湄江国家地质公园”名称。本工程在湄江连接线

L1K4+710-L1K6+230、L1K7+770-L1K9+235 路段穿越“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后”的湄江

风景名胜区范围，见图 1.5-3。

图 1.5-1 本工程与湄江风景名胜区（优化整合前）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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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 本工程与湖南湄江国家地质公园（优化整合前）的位置关系图

图 1.5-3 本工程与湄江风景名胜区（优化整合后）的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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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4 本工程与生态保护红线的位置关系图

2、生态保护红线

变更前，本工程于 2015 年 5 月 8 日取得环评批复，并于 2018 年 5 月开工建设；湖

南省生态保护红线于 2018 年 7 月 25 日划定，并由自然资源部门于 2019 年完成优化调

整。本工程此次工程变更并不涉及新增占地，项目线位与生态保护红线交叉重叠路段早

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之前开工建设。

变更后，根据项目“三区三线”成果版的查询结果及“湖南省自然资源厅 关于涟源龙

塘至新化琅塘高速公路工程项目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内允许有限人为活动的认定意见”，

本工程用地范围占用“雪峰山区生物多样性维护-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红线”6844m2，红线

类型为“生物多样性维护”，自然保护地名称为“湖南湄江国家地质公园”（位于省林业局

自 然 保 护 地 整 合 方 案 同 步 ） ， 占 用 的 生 态 保 护 红 线 分 布 在 湄 江 连 接 线

L1K9+025-L1K9+235 路段，长 0.21km。

3、工程占地

变更前，项目主线和连接线永久占地 494.5hm2，其中耕地 210.94hm2。

变更后，项目主线和连接线实际永久占地 489.06hm2，其中耕地 205.86hm2。与原环

评报告相比，变更后项目永久占地减少 5.48hm2，其中耕地减少 5.08hm2。原国土资源部

已批复同意项目占地，项目占地已调整为公路建设用地，详见附件。

4、沿线动植物

工程变更前后沿线动植物类型均未发生明显变化，变更前后沿线也未涉及需特殊保

护动植物。变更前后沿线景观均为林地景观、农田景观、河流景观、城市景观等景观。

L1K9+025-L1K9+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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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临时设施

变更前，项目施工拟设置取土场 5 处，弃渣场 36 处，施工生产生活区 22 处。

变更后，项目沿线实际设置取土场 1 处，弃渣场 34 处，施工生产生活区 30 处，相

比原环评阶段减少 4 处取土场，减少 2 处弃渣场，增加 8 处施工生产生活区。

工程变更后生态保护目标见表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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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2 变更后生态保护目标调查表

环境保护目标 位置 环境概况 影响因素

资水新化段鳜

鲌国家级水产

种质资源保护

区

涉及。项目主线梅山龙宫资水大桥 K
53+760-K54+015 路段跨越核心区，

新化连接线油溪资水大桥 L3K1+540
-L3K1+770 路段跨越核心区，其中梅

山龙宫资水大桥涉及 3 组水下桥墩，

新化连接线油溪资水大桥涉及 2 组

水下桥墩。

2022 年 7 月，农业农村部对保护区的功能分区范围调整。如下：保护区总水域面

积为 3927.8hm2，其中，核心区水域面积 1707.2hm2，实验区水域面积 2220.6hm2。

主要保护对象为大眼鳜、翘嘴鮊。特别保护期为 4 月 1 日至 7 月 30 日。保护区位

于湖南省新化县上梅镇龙爪塘至白溪镇清禾桥与油溪乡铁山坝的资水及太洋江、

油溪河、白溪河等江段内，保护区内河流总长 94km，其中资江长度 58km，小溪

河支流长度 36km。地理范围为 111°12′7″-111°20′8″E，27°5053″-28°3′41″N。

运营期灯光、噪声、桥

面径流等的影响

湄江风景名胜

区

整合优化前：湄江连接线 L1K4+710
-L1K6+230、L1K7+770-L1K9+205
路段 2.955km 进入三级保护区，L1K
9+205-L1K9+235路段0.03km进入二

级保护区，L1K1+930-L1K4+710、L
1K6+230-L3K7+770 路段 4.32km 进

入湄江风景名胜区外围保护区。

整合优化后：湄江连接线 L1K4+710
-L1K6+230、L1K7+770-L1K9+235
路段穿越湄江风景名胜区范围，按一

般控制区管理。

湄江风景区地处涟源市城西北，距蓝田镇 30km。总面积 108km2。踞冷水江波月

洞 45km，娄底市 50km，景区共有四百多个景点：其中一级景点 76 个，二级景点

126 个，三级景点 226 个。分布在十大景区之内：即观音崖、藏君洞、古神州、

塞海、龙泉峡、黄罗湾、香炉山、仙人府、大江口、仙人寨。

湄江总面积 136.64km2，集山、水、洞、峰、石、泉、瀑布、悬崖、峭壁、深坑及

溶崖湖于一身。

运营期灯光、噪声等的

影响

湖南湄江国家

地质公园

整合优化前：湄江连接线 L1K9+065
-L1K9+235 路段 0.17km 进入地质公

园的地质遗迹二级保护区，L1K4+71
0-L1K6+230、L1K7+770-L1K9+065
路段 2.815km 进入地质公园的自然

生态区。

整合优化后：湖南湄江国家地质公园

将优化整合为湄江风景名胜区范围，

按一般控制区管理，不再设置湖南湄

江国家地质公园。

湖南湄江国家地质公园位于湘中腹地涟源市西北部，总面积 128km2，是湘中地区

唯一的国家地质公园，拥有 3 处国家级地质遗迹，20 处省级地质遗迹，数百处其

他地质遗迹，其岩溶地质遗迹的规模、种类、内涵均具有全国乃至世界性意义。

运营期灯光、噪声等的

影响

紫鹊界梯田梅

山龙宫风景名

整合优化前后均不涉及：

本工程主线 K56+110-K57+400 和新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梅山龙宫位于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资水河畔，是一个集溶洞、

峡谷、峰林、绝壁、溪河、漏斗、暗河等多种喀斯特地质地貌景观于一体的大型

运营期灯光、噪声等的

影响

https://baike.so.com/doc/6442608-6656288.html
https://baike.so.com/doc/6582137-67959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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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目标 位置 环境概况 影响因素

胜区 化连接线 K3L1+320-K3L1+920 进入

紫鹊界梯田-梅山龙宫风景名胜区外

围保护区。

溶洞群，有九层洞穴，探明长度 2870 余米，已开发游览路线 1896 米，其中包括

长 466 米世界罕见的神秘地下河。整个洞府分为龙宫迎宾、碧水莲宫、玉皇天宫、

龙宫仙苑、龙宫风情、龙凤呈祥六大景区。

生态保护红线

根据湖南省第三测绘院 2023 年 7 月

提供的《建设用地项目查询生态保护

红线报告》，项目新化县境内路段不

涉及生态保护红线，项目涟源市境内

路段占用“雪峰山区生物多样性维护

-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红线”约 6844m2，

为生物多样性维护类型，自然保护地

命名为“湖南湄江国家地质公园”，主

要 分 布 在 湄 江 连 接 线

L1K9+025-L1K9+235 路 段 ， 长

0.21km，详见附件。

《湖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已于 2018 年 7 月发布，湖南省自然资源厅于 2022 年 11
月正式启用“三区三线”划定成果。

项目施工对穿越生态

保护红线路段的二级

国家级公益林和省级

公益林的生态破坏

自然植被
公路沿线 300m 范围，生态敏感区路

段扩大至 1000m 范围

项目评价范围内发现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大豆（Glycine soja）和 1 株

樟树（一级古树，胸径 210cm，树高 18m，冠幅 18m，树龄 510 年），沿线植被

大多为现状植被以马尾松群系、杉木群系、柏木群系、毛竹群系为主。

土地占用、施工期挖填

方及其取弃土对植被

的破坏

珍稀野生保护

动物

公路沿线 300m 范围，生态敏感区路

段扩大至 1000m 范围

项目评价区内共有陆生野生脊椎动物 4 纲 25 目 71 科 184 种。评价区内未发现国

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5 种，有湖南省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 102 种。评价区内分布有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19 种，如虎纹蛙、乌

龟、白鹇、红腹锦鸡、鸳鸯、黑翅鸢、凤头鹰、赤腹鹰、松雀鹰、雀鹰、黑鸢、

红隼、画眉、红嘴相思鸟、豹猫等。

施工期对其生境的扰

动，公路运营期对动物

的阻隔作用

水生动物 公路跨水域

项目评价区水生浮游藻类有蓝藻门、黄藻门、硅藻门、裸藻门和绿藻门。评价区

浮游动物有轮虫、枝角类和桡足类。评价区鱼类主要有草鱼、鲶鱼、鲤鱼、鲫鱼、

泥鳅等常见鱼类，梅山龙宫资水大桥和新化连接线油溪资水大桥上下游均分布有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鱼类“三场”。

施工期对其生境的扰

动，公路运营期对水生

动物生境的影响

耕地资源 本工程永久占地

项目沿线占用的耕地为水田、旱地约 205.86hm2，农作物以水稻、蔬菜为主，主要

分布在 K11+500-K12+200、K29+100-K29+800、K37+100-K38+150、K39+550-K4
1+150、K44+000-K45+650、K57+100-K57+850、车田江连接线 L2K0+250-L2K0+
700、新化连接线 L3K0+000-L3K1+200 路段。工程占用的基本农田已完成补划、

土地占用、施工期挖填

方对耕地的破坏

https://baike.so.com/doc/6512275-6726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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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目标 位置 环境概况 影响因素

调规工作，并已取得原国土资源部对本工程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意见。

林地资源 本工程永久占地

项目永久占地范围内不涉及古大树，沿线占用林地 163.39hm2，不占用国家一级生

态公益林，其中国家二级和省级生态公益林主要分布在主线 K4+350-K6+100、
K12+300-K16+800、K21+000-K23+500、K25+400-K28+900、K34+200-K37+000、
K41+300-K43+200、K48+000-K53+150、K58+250-K59+350、K67+200-K72+500、
湄江连接线 L1K1+000-L1K9+000 路段两侧，现已办理林地许可手续，见附件。

土地占用、施工期挖填

方对林地的破坏

生态景观 公路沿线

评价区属于自然景观生态系统，主要有森林生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湿地生态

系统、农田生态系统，以及城镇/村落生态系统相间组成，工程沿线耕地、湿地、

林地等土地类型均有分布，工程所在地区的生态系统，在湘西南地区经过多年发

展形成了集农、林、渔业人工综合生态环境。

土地占用，施工期造成

植被和景观破坏

湘资沅中游国

家级水土流失

重点治理区

（GZ1）

主体工程区、取弃土场、临时表土堆

存场、施工便道及其他临时用地

设置取土场 1 处，借方量 25.0 万 m3，面积 2.85hm2；弃渣场 34 处，弃渣 384.61
万 m3，弃渣场占地面积 37.1hm2；施工生产生活区 30 处，占地 13.2hm2；新修施

工道路 29.76km，占地 11.67hm2。

植被破坏引起水土流

失

注：本工程与资江油溪河拟尖头鲌蒙古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相距较远，温塘特大桥跨越的油溪河桥址处位于水产保护区上边界上游约 23.9km 处，

新化连接线油溪资水大桥跨越的资江河段位于水产保护区下边界上游约 4.7km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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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 水环境保护目标

1、地表水

变更前，地表水环境敏感目标主要有资江、油溪河、车田江水库以及湄塘河、珠梅

河等主要地表水体，均为桥梁跨越。

变更后，线路跨越的地表水变化较大，地表水环境敏感目标主要有资江、车田江水

库、珠梅河及支流、油溪河、斗山水库、大吉水库、梅花洞水库、麻石江河、指丰水库、

桥头水库、太平水库、礼溪河、湄塘河等主要地表水体。此外，评价范围内分布有温塘

镇车田江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温塘镇水厂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湄江镇古神洲

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龙塘镇珠梅水厂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共4处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

工程变更后水环境保护目标见表 1.5-3 和表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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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3 变更后地表水环境保护目标调查表

序

号

敏感目标

名称
桥名 与项目的相关位置关系水域功能区类型

执行

标准
具体情况

变化

情况

1 珠梅河支

流

梓芳冲特大

桥

在主线K6+356 处跨越，

不涉及水下桥墩
未规划 Ⅲ类

珠梅河支流，季节性河流，桥址处平均河宽约 6~8m，平均

流速约 0.8m/s；桥址距离桥址下游 4.69km 处为涟源市龙塘

镇珠梅水厂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上边界，桥址距离取

水口约 5.61km。

线路重大偏离后，

新增桥位，新划定

水源保护区

2 珠梅河
梅塘村特大

桥

在主线K8+171 处跨越，

不涉及水下桥墩

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
Ⅲ类

珠梅河，季节性河流，桥址处平均河宽约 20~25m，平均流

速约 1.1m/s；桥址距离桥址下游 4.53km 处为涟源市龙塘镇

珠梅水厂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上边界，桥址距离取水

口约 5.45km。

线路重大偏离后，

新增桥位，新划定

水源保护区

3 车田江水

库

康兴屋场大

桥、车田江

特大桥、曾

家坪大桥

本工程在

K16+075-K20+985 路段

以隧道、桥梁、路基形

式穿越新化县温塘镇车

田江水库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其中：

K17+360-K20+230 路段

以高速公路用地边界为

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

界限（含服务区用地），

K16+075-K17+360、
K20+230-K20+985 路段

穿越准保护区。康兴屋

场大桥在主线 K17+447
处与水库伴行，车田江

特大桥、曾家坪大桥分

别在主线 K18+142、
K19+602 处跨越水库，

不涉及水下桥墩

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二级保护区、

准保护区）

Ⅲ类

车田江水库位于湖南省新化县油溪河上游，集雨面积

85km2，总库容 1.275 亿 m3，设计灌溉面积 10.53 万亩，是

一座以灌溉为主，结合发电、防洪、养殖等综合效益的大

（二）型水利工程。

K16+900-K16+980 左侧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准保护区水

域；康兴屋场大桥左侧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二级保护区边

界；车田江特大桥左侧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二级保护区边

界，右侧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准保护区水域；曾家坪大桥

左侧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二级保护区边界，右侧为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准保护区水域。

K16+900-K16+980
路段、康兴屋场大

桥和车田江特大

桥位置微调，线

位、桩号变化；曾

家坪大桥发生重

大偏离 0.53km。车

田江水库为新划

定水源保护区

4 油溪河 温塘特大桥
在主线 K23+977 处跨

越，不涉及水下桥墩
未规划 Ⅲ类

资江支流，季节性河流，为资江在新化县第二大支流，位

于新化县东北部资江东岸，源出冷水江市锡矿山办事处来

桥址发生重大偏

离 5.2km。

https://baike.so.com/doc/529196-5602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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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敏感目标

名称
桥名 与项目的相关位置关系水域功能区类型

执行

标准
具体情况

变化

情况

峰村盖头山，在新化县油溪乡油溪村注入资江，全长 67km，

集雨面积 719km2，坡降 4.2‰，落差 281m，年平均流量

16.84m3/s。桥址处平均河宽约 5~6m，平均流速约 1.5m/s。
该桥址处至下游 10km 范围无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取水口

分布。

5 斗山水库 /
临近，主线

K31+600-K31+660 路段

左侧 40m
渔业用水区 Ⅲ类 小（2）型水库，水库与本工程之间无水力联系。

线位发生重大偏

移，新增保护目标

6 大吉水库 /
临近，主线

K35+600-K35+720 路段

右侧 150m
渔业用水区 Ⅲ类 小（2）型水库，水库与本工程之间无水力联系。

线位发生重大偏

移，新增保护目标

7 梅花洞水

库

梅花洞水库

大桥

在主线K42+295 处跨越

水库，不涉及水下桥墩
渔业用水区 Ⅲ类

位于娄底市新化县，属于中型水库，主要用作灌溉、供水，

坝高 30.2m，正常蓄水位 309.5m，总库容 0.212 亿 m3。

桥址发生重大偏

离 0.62km。

8 麻石江河 九立冲大桥
在 K48+062 处跨越，不

涉及水下桥墩
未规划 Ⅲ类

资江支流，季节性河流，桥址处平均河宽约 6m，平均流速

约 1.5m/s；该桥址处至下游 10km 范围无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取水口分布。

桥位微调，原环评

未列入保护目标

9 资江

梅山龙宫资

水大桥、新

化连接线油

溪资水大桥

主线在K53+935 处跨越

资江，涉及水下桥墩 3
组；新化连接线在

L3K1+700 处跨越资江，

涉及水下桥墩 2 组

渔业用水区 Ⅲ类

资江干流，季节性河流，桥址处平均河宽约 200~250m，最

大流量 4090m3/s，最小流量 40m3/s；该桥址处至下游 10km
范围无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取水口分布。

桥位微调，发生较

小

10 指丰水库 /
临近，主线

K61+850-K61+950 路段

隧道左侧 130m
渔业用水区 Ⅲ类 小（2）型水库，水库与本工程之间无水力联系。

线位发生重大偏

移，新增保护目标

11 桥头水库 /
临近，主线

K69+100-K69+150 路段

左侧 40m
渔业用水区 Ⅲ类 小（2）型水库，水库与本工程之间无水力联系。

线位发生重大偏

移，新增保护目标

12 太平水库 /
临近，主线

K73+422-K73+712 路段

左侧 320m
渔业用水区 Ⅲ类 小（2）型水库，水库与本工程之间无水力联系。

线位微调，原环评

未列入保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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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敏感目标

名称
桥名 与项目的相关位置关系水域功能区类型

执行

标准
具体情况

变化

情况

13 礼溪河 / 在 K73+7124 处跨越，

不涉及水下桥墩
未规划 Ⅲ类

资江支流，季节性河流，桥址处平均河宽约 15m，平均流

速约 0.6m/s；该桥址处至下游 10km 范围无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取水口分布。

桥位未变化，原环

评未列入保护目

标

14 湄塘河 /
湄江连接线

L1K8+880-L1K9+023
路段右侧最近距离 15m

未规划 Ⅲ类

涟水支流，季节性河流，临近位置平均河宽约 25~30m，平

均流速约 0.5m/s；该桥址处至下游 10km 范围无饮用水水

源保护区、取水口分布。

线位基本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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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江（梅山龙宫资水大桥） 车田江水库（车田江特大桥）

资水（新化连接线资水大桥） 株梅河

图 1.5-1 变更后项目沿线地表水现状照片

表 1.5-4 本工程沿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分布情况调查表

环境保护目标 位置关系 主要影响及时段

涟源市龙塘镇

珠梅水厂地下

水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

（千吨万人）

根据“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划定长沙等 14 个市州第二

批乡镇级“千吨万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函”（湘环函

〔2019〕231 号），本工程主线梓芳冲特大桥跨越珠梅河（又

称温江河）支流，桥址下游 4.69km 处为涟源市龙塘镇珠梅水

厂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上边界，桥址距离取水口约

5.61km；本工程主线梅塘村特大桥跨越珠梅河，桥址下游

4.53km 处为涟源市龙塘镇珠梅水厂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上边界，桥址距离取水口约 5.45km。

一级保护区：水域-温江河补水口上游 330 米至下游 33 米

河道水域。

陆域-温江河：一级保护区水域沿岸纵深 10 米范围，不超

过道路迎水侧路肩。珠梅新井：以取水井为中心，半径 30 米

的圆形区域，西南侧以道路迎心侧路肩为界。云霄井：以取水

井为中心，半径 30 米的圆形区域，西侧以道路迎心侧路肩为

界。

二级保护区：水域-一级保护区水域上边界上溯跨河桥（590
米），下边界下延 67 米的河道水域。

陆域-温江河：一、二级保护区水域边界沿岸纵深 50 米（一

级保护区陆域除外）。云霄井：以取水井为中心，半径 330 米

的圆形区域，西侧以道路迎心侧路肩为界（一级保护区除外）。

运营期桥面径流对

下游河流水质的影

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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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目标 位置关系 主要影响及时段

涟源市湄江镇

古神洲地下水

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

（千人以上）

湄江连接线 K1L7+585 右侧 140m 处为涟源市湄江镇古神

洲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取水井，本工程该路段不跨越水

体，与该水井无水力联系。

以取水井为中心，半径 30 米的圆形区域，西北侧以道路

迎心侧路肩为界。

运营期桥面径流对

地下水井无影响。

新化县温塘镇

车田江水库饮

用水水源保护

区

（千吨万人）

根据“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关于划定株洲市等 7 市 45 处千

吨万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复函”（湘环函〔2020〕127 号），

本工程主线 K16+900-K16+980 左侧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准保

护区水域；康兴屋场大桥左侧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二级保护区

边界；车田江特大桥左侧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二级保护区边

界，右侧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准保护区水域；曾家坪大桥左侧

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二级保护区边界，右侧为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准保护区水域。

一级保护区：水域-车田江水库取水口半径 500m 范围内的

水域。

陆域：一级保护区水域边界外纵深 200m 范围内的区域，

不超过道路迎水侧路肩、大坝迎水侧坝顶、第一重山脊线。

二级保护区：水域-一级保护区边界外 2000m 范围内水域，

不超过龙琅高速。

陆域：一级陆域外延 3000m，不超过周边第一重山脊线。

准保护区：水域-二级保护区边界外 2000m 范围内水域。

陆域-二级陆域外延 300m，不超过流域分水岭、县行政边

界。

运营期桥面径流对

下游河流水质的影

响较大。

新化县温塘镇

水厂地下水饮

用水水源保护

区

（千吨万人）

温塘互通匝道南侧 92m 处为新化县温塘镇水厂地下水饮

用水水源保护区取水井，本工程该路段不跨越水体，与该水井

无水力联系。

以取水井为中心，半径 30 米的圆形区域，西北侧以道路

迎心侧路肩为界。

运营期桥面径流、

对地下水井无影

响。

龙塘镇珠梅水厂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温塘镇水厂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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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江镇古神洲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图 1.5-2 变更后项目沿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现状照片

变更后，本工程沿线服务设施生活污水受纳水体，详见下表 1.5-5。

表 1.5-5 本工程沿线服务设施生活污水受纳水体情况调查表

序号 名称 桩号 周边环境保护目标

1 车田江服务区 K18+700
车田江服务区的尾水可大部分回用于绿化浇灌、冲厕用水，不能回

用的尾水进入服务区东区的人工湿地，禁止排入车田江水库。

2 吉庆服务区 K47+200
通过排水明沟进入周边沟渠，最终进入麻石江河，排放口下游 10km
范围无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取水口分布，水体不敏感。

2 温塘收费站 K30+336
通过排水明沟进入周边沟渠，排放口下游 10km 范围无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及取水口分布，水体不敏感。

3 油溪桥收费站 K44+816
通过排水明沟进入周边沟渠，排放口下游 10km 范围无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及取水口分布，水体不敏感。

4
涟源北养护工

区（含隧道管理

处、路政中队）

K2+900（国

道 G207 侧）

通过排水明沟进入周边沟渠，最终进入珠梅河支流，排放口下游

10km 范围无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取水口分布，水体不敏感。

5 吉庆养护工区 K46+800 通过排水明沟进入周边沟渠，排放口下游 10km 范围无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及取水口分布，水体不敏感。

注：⑴ 本次评价内容不包含车田江服务区和吉庆服务区内设置的加油站、车辆维修场所。⑵ 涟源

北收费站、湄江南收费站、湄江南收费站为小站，夜间无住宿，无生活污水外排，由温塘收费站统

一管理；梅山龙宫收费站为小站，夜间无住宿，无生活污水外排，由油溪桥收费站统一管理。

3、地下水

本工程地下水环境保护目标为项目沿线 200m 范围内地下水环境。

本工程设置的隧道均采用机械通风或自然通风，无通风井。项目隧道洞身上方、隧

道进出口均无饮用水取水点，安平隧道洞身上方 K14+050-K14+250 处分布有兴隆村-李

家院组居民 6 户，居民房屋高程 774m 与路面高程 435m 相差 339m，居民生活使用山溪

水；吉庆隧道洞身上方 K50+980-K51+060 处分布有茶凼村居民 4 户，居民房屋高程 359m

与路面高程 172m 相差 181m ，居民生活使用山溪水； 指丰隧道洞身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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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62+000-K62+120 处分布有指丰村居民 7 户，居民房屋高程 326m 与路面高程 83m 相差

243m，居民生活使用山溪水。此外，本工程设置的隧道均采用机械或自然通风，无通风

井。隧道进出口与周边最近的居民点为干山村-童公庙组，与梅花洞隧道左幅进口最近

距离约 45m，位于隧道口南侧。

1.5.2.3 声环境保护目标

变更前，原环评批复方案沿线两侧 200m 范围内受影响敏感点有 32 处，其中主线

26 处，连接线 6 处。原环评 32 处敏感点中，包含 1 处学校、31 处居民点，原环评阶段

具体大气、声环境保护目标详见下表 1.5-6。

变更后，由于路线线位优化偏移，结合最新的噪声预测结果，主线评价范围由路中

心线外 200m 扩大至 303m。根据调查，变更后主线取消原敏感点 13 处、保留原敏感点

13 处，新增 70 处（其中原来线路两侧新增 28 处，因线路摆动新增 42 处）；连接线取

消原有敏感点 1 处，保留原敏感点 5 处，新增敏感点 8 处（其中原来线路两侧新增 5 处，

因线路摆动新增 3 处）。变更后的 96 处敏感点中，包含 3 处学校与 93 处普通居民点。

声环境保护目标详见下表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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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6 变更前项目沿线声环境敏感点调查表

序号
敏感点名

称
桩号/相对位置

首排房

屋距路

中心线

距离

（m）

首排房

屋距红

线距离

（m）

路基外

红线宽

度（m）

敏感点

地面与

路线地

面高差

（m）

填挖高

度（m）

敏感点

与拟建

项目方

位关系

临路第

一排房

屋户数

评价范围内户数

敏感点环境特征

与实际线

位位置关

系

评价范围内

距红线 35m
以内

评价范围内

距红线 35m
以外

1 毛塘村 K1+100~K1+300 27.55 15 0.3 -2 +2 两侧 12 20/4a 30/2

评价范围内约 50 户，大

部分侧对拟建公路，大

多数为 2-3 层楼房，房

屋质量一般

未发生重大

偏移，更名为

浙口村-枳山

2 河东村（官

路冲）
K2+200~K2+650 31 18 0.75 0 0 两侧 5 6/4a 12/2

评价范围内约 18 户，侧

对拟建公路，大多数为

2-3 层楼房，房屋质量较

好

位于重大偏

移路段，不在

本次评价范

围内

3 新泉村 K3+750~K4+200 53.75 40 1.5 +3 +3 右侧 12 / 25/2

评价范围内约 25 户，大

多数正对拟建公路，为

2-3 层楼房，房屋质量较

好

位于重大偏

移路段，不在

本次评价范

围内

4
双胜村尹

家（桐子

岭）

K5+600~K6+350 32.25 20 0 -5 0 两侧 10 5/4a 20/2

评价范围内约 25 户，大

部分侧对拟建公路，大

多数为 2-3 层楼房，房

屋质量一般

未发生重大

偏移，更名为

望峰村-付兴

组

5 田冲村 K10+750~K11+100 62.25 50 0 -8 0 两侧 8 / 12/2

评价范围内约 12 户，大

部分侧对拟建公路，大

多数为 2 层楼房，房屋

质量一般

未发生重大

偏移，更名为

车田江村-曾
家背后组、车

田江村-岩背

后组

6 车田江村 K17+900~K18+200 43.9 30 1.65 +2 -3 右侧 6 3/4a 15/2

评价范围内约 18 户，大

部分侧对拟建公路，大

多数为 2 层楼房，房屋

质量一般

位于重大偏

移路段，不在

本次评价范

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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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敏感点名

称
桩号/相对位置

首排房

屋距路

中心线

距离

（m）

首排房

屋距红

线距离

（m）

路基外

红线宽

度（m）

敏感点

地面与

路线地

面高差

（m）

填挖高

度（m）

敏感点

与拟建

项目方

位关系

临路第

一排房

屋户数

评价范围内户数

敏感点环境特征

与实际线

位位置关

系

评价范围内

距红线 35m
以内

评价范围内

距红线 35m
以外

7 王家村（谢

家坪）
K19+500~K19+820 33.45 20 1.2 -3 +4 右侧 10 3/4a 13/2

评价范围内约 16 户，大

部分侧对拟建公路，大

多数为 3 层楼房，房屋

质量较好

位于重大偏

移路段，不在

本次评价范

围内

8 赵龙塘村 K21+100~K21+800 54.05 40 1.8 +4 -5 两侧 6 0/4a 16/2

评价范围内约 16 户，大

部分侧对拟建公路，大

多数为 3 层楼房，房屋

质量较好

位于重大偏

移路段，不在

本次评价范

围内

9
米家村（阳

关隧道终

点）

K24+250~K24+500 33.75 20 1.5 -9 -5 两侧 8 5/4a 25/2

评价范围内约 30 户，大

部分侧对拟建公路，大

多数为 2 层楼房，房屋

质量一般

位于重大偏

移路段，不在

本次评价范

围内

10 彭关村（关

山湾）
K27+500~K28+000 30.4 18 0.15 0 0 左侧 10 8/4a 25/2

评价范围内约 33 户，大

部分侧对拟建公路，大

多数为 2-3 层楼房，房

屋质量一般

位于重大偏

移路段，不在

本次评价范

围内

11
落水塘学

校（落水塘

村竹山湾）

K30+400~K30+550 73.6 60 1.35 +3 -3 左侧 / / 学校/2
小学，师生人数共约 120
人，1 座 3 层教学楼，

无住宿。

位于重大偏

移路段，不在

本次评价范

围内

12
聂家冲（鸡

公岭隧道

终点）

K33+650~K33+800 73 60 0.75 +5 -2 右侧 5 0/4a 10/2

评价范围内约 10 户，大

部分侧对拟建公路，大

多数为 2 层楼房，房屋

质量一般

未发生重大

偏移，更名为

光溪村-曹家

组

13 刘家 K34+800~K35+100 52.25 40 0 -3 0 两侧 8 / 15/2
评价范围内约 15 户，大

部分侧对拟建公路，大

多数为 2 层楼房，房屋

未发生重大

偏移，更名为

禁田村-新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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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敏感点名

称
桩号/相对位置

首排房

屋距路

中心线

距离

（m）

首排房

屋距红

线距离

（m）

路基外

红线宽

度（m）

敏感点

地面与

路线地

面高差

（m）

填挖高

度（m）

敏感点

与拟建

项目方

位关系

临路第

一排房

屋户数

评价范围内户数

敏感点环境特征

与实际线

位位置关

系

评价范围内

距红线 35m
以内

评价范围内

距红线 35m
以外

质量一般 里组

14 禁田坳村

（轴榨坊）
K36+900~K38+000 133 120 0.75 -1 -2 左侧 5 / 8/2

评价范围内约 8 户，大

部分侧对拟建公路，大

多数为 2 层楼房，房屋

质量一般

位于重大偏

移路段，不在

本次评价范

围内

15 双石桥村

（新屋院）
K39+000~K39+400 62.85 50 0.6 0 0 两侧 6 / 25/2

评价范围内约 25 户，大

部分侧对拟建公路，大

多数为 2-3 层楼房，房

屋质量一般

未发生重大

偏移，更名为

干山村-童公

庙组

16 童公庙 K40+200~K40+500 33.75 20 1.5 0 0 两侧 15 10/4a 25/2

评价范围内约 35 户，大

部分侧对拟建公路，大

多数为 2-3 层楼房，房

屋质量一般

位于重大偏

移路段，不在

本次评价范

围内

17 新联村（三

角塘）
K42+600~K43+600 27.85 15 0.6 0 0 两侧 10 7/4a 18/2

评价范围内约 25 户，大

部分侧对拟建公路，大

多数为 2-3 层楼房，房

屋质量一般

未发生重大

偏移，更名为

东华村-柏竹

山组

18 九立冲 K47+900~K48+100 42.25 30 0 -8 0 左侧 6 5/4a 10/2

评价范围内约 15 户，大

部分侧对拟建公路，大

多数为 2-3 层楼房，房

屋质量一般

未发生重大

偏移，更名为

青凼村前头

铺组

19 蓝井溪 K49+200~K49+500 37.25 25 0 -10 0 两侧 8 7/4a 15/2

评价范围内约 22 户，大

部分侧对拟建公路，大

多数为 2-3 层楼房，房

屋质量一般

未发生重大

偏移，更名为

大沅溪村-大
沅溪组

20 资源村（邓

家溪）
K54+300~K54+700 37.25 25 0 -4 0 两侧 10 4/4a 18/2 评价范围内约 22 户，大

部分侧对拟建公路，大

未发生重大

偏移，更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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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敏感点名

称
桩号/相对位置

首排房

屋距路

中心线

距离

（m）

首排房

屋距红

线距离

（m）

路基外

红线宽

度（m）

敏感点

地面与

路线地

面高差

（m）

填挖高

度（m）

敏感点

与拟建

项目方

位关系

临路第

一排房

屋户数

评价范围内户数

敏感点环境特征

与实际线

位位置关

系

评价范围内

距红线 35m
以内

评价范围内

距红线 35m
以外

多数为 2-3 层楼房，房

屋质量一般

茶凼村-毛家

院

21 龙塘村 K56+200~K56+700 73.3 60 1.05 +1.5 +0.5 右侧 6 0/4a 15/2

评价范围内约 15 户，大

部分侧对拟建公路，大

多数为 2-3 层楼房，房

屋质量一般

未发生重大

偏移，更名为

白芦村-吴家

院组

22 伍家村 K57+100~K57+800 32.25 20 0 -5 0 两侧 12 15/4a 20/2

评价范围内约 35 户，大

部分侧对拟建公路，大

多数为 2-3 层楼房，房

屋质量较好

未发生重大

偏移，更名为

龙塘村-帽子

山

23 李家院 K59+700~K59+900 37.25 25 0 -9 0 两侧 5 6/4a 3/2

评价范围内约 9 户，大

部分侧对拟建公路，大

多数为 2-3 层楼房，房

屋质量较好

位于重大偏

移路段，不在

本次评价范

围内

24 塘下村 K66+800~K67+100 43.45 30 1.2 0 0 两侧 3 4/4a 6/2

评价范围内约 10 户，大

部分侧对拟建公路，大

多数为 2-3 层楼房，房

屋质量一般

位于重大偏

移路段，不在

本次评价范

围内

25 桥头村 K70+700~K70+850 92.25 80 0 -5 0 两侧 10 / 25/2

评价范围内约 25 户，大

部分侧对拟建公路，大

多数为 2-3 层楼房，房

屋质量一般

位于重大偏

移路段，不在

本次评价范

围内

26 胡家湾村 K73+650-K73+850 74.8 60 2.55 +2 -1.5 右侧 7 / 28/2

评价范围内约 28 户，大

部分侧对拟建公路，大

多数为 2-3 层楼房，房

屋质量一般

未发生重大

偏移，更名为

桥头村-肖家

院组

27 老屋岭 L1K0+700-L1K1+060 12.8 7 0.8 -3 +3 两侧 8 6/4a 8/2 评价范围内约 14 户，大 未发生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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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敏感点名

称
桩号/相对位置

首排房

屋距路

中心线

距离

（m）

首排房

屋距红

线距离

（m）

路基外

红线宽

度（m）

敏感点

地面与

路线地

面高差

（m）

填挖高

度（m）

敏感点

与拟建

项目方

位关系

临路第

一排房

屋户数

评价范围内户数

敏感点环境特征

与实际线

位位置关

系

评价范围内

距红线 35m
以内

评价范围内

距红线 35m
以外

部分正对拟建公路，大

多数为 2-3 层楼房，房

屋质量一般

偏移，更名为

龙塘村-谌家

院组

28 曹家冲 L2K0+620-L2K1+180 11.5 6 0.5 +2 -1 两侧 9 8/4a 7/2

评价范围内约 15 户，大

部分正对拟建公路，大

多数为 2-3 层楼房，房

屋质量一般

位于重大偏

移路段，不在

本次评价范

围内

29 青山湾 L3K0-L3K0+650 30.25 26 0 0 0 右侧 8 6/4a 9/2

评价范围内约 15 户，大

部分侧对拟建公路，大

多数为 2-3 层楼房，房

屋质量一般

未发生重大

偏移，更名为

迎宾村-花屋

组

30 新坪 L3K3+400-L3K3+900 75.75 70 1.5 -3 -3.5 右侧 6 0 10/2

评价范围内约 10 户，大

部分背对拟建公路，大

多数为 2-3 层楼房，房

屋质量一般

未发生重大

偏移，更名为

苏家村-墓山

组

31 苏家村 L3K4+700-L3K5+100 135.45 130 1.2 -1.5 -2 左侧 4 0 8/2

评价范围内约 8 户，大

部分侧对拟建公路，大

多数为 2-3 层楼房，房

屋质量一般

未发生重大

偏移，更名为

苏家村-跃进

组

32 后溪 L3K7+800-L3K8+000 46.25 42 0 0 0 左侧 5 0 10/2

评价范围内约 10 户，大

部分正对拟建公路，大

多数为 2-3 层楼房，房

屋质量一般

未发生重大

偏移，更名为

苏家村-新屋

组

注：其中 1-26 为主线上的声环境敏感点；27 为新化连接线（梅山龙宫连接线）声环境敏感点；28 为车田江连接线声环境敏感点；29-32 湄江连接线声环

境敏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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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7 变更后项目沿线声环境保护目标调查表

序

号

所在路段/里程（桩号）

范围/名称
方位

左侧或

右侧红

线宽度

（m）

路线

形式

声环境保护

目标预测点

与路面高差

（m）

4a类区首排

房屋距离路

中心线/红
线（m）

2类区首排

房屋距离

路中心线/
红线（m）

评价范围内不

同功能区户数 评价

标准

声/气
敏感点环境特征 平面位置图 现状照片

4a类 2类

1

起点-龙塘枢纽互通

（涟源市）

枫木村-泉源组

K0+000-K1+300 右

路右 路右 18 路基
-1

（175/176） 路右 33/15 路右 62/44 25 134 4a 类、2
类/二级

评价范围内 159 户，首排 19 户，

多为 2~3 层砖混房屋，分布集中，

侧对公路，临近龙塘枢纽互通，部

分路段已设置声屏障（K0+400-K0
+438、K0+497-K0+500 路右）。

主要噪声源为交通噪声与社会生

活噪声。

为原有线路新增敏感点。

2

起点-龙塘枢纽互通

（涟源市）

枫木村-杨家边

K0+000-K1+290 左

路左 路左 18 路基
-2

（174/176） 路左 29/11 路左 57/39 16 67 4a 类、2
类/二级

评价范围内 83 户，首排 6 户，多

为 2~3 层砖混房屋，分布较集中，

侧对或背对公路，临近龙塘枢纽互

通，部分路段已设置声屏障（K0+
055-K0+110、K0+350-K0+399、K
0+470-K0+523 路左）。主要噪声

源为交通噪声与社会生活噪声。

为原有线路新增敏感点。

3

龙塘枢纽互通-涟源北

互通

（涟源市）

茅塘湾村-甘棠坳

K1+370-K2+100 右

路右 路右 15 路基
-2

（173/175） 路右 33/18 路右 51/36 8 48 4a 类、2
类/二级

评价范围内 56 户，首排 4 户，多

为 2~3 层砖混房屋，分布较集中，

侧对或背对公路，临近龙塘枢纽互

通，部分路段已设置声屏障（K1+
742-K1+857 路右、龙塘互通 DK0
+150-DK0+200、DK0+300-DK0+3
92 路右），部分房屋与高速之间

有林地阻隔。主要噪声源为交通噪

声与社会生活噪声。

为原有线路新增敏感点。

4

龙塘枢纽互通-涟源北

互通

（涟源市）

浙口村-枳山

K1+390-K2+240 左

路左 路左 15 路基
-2

（173/175） 路左 24/9 路左 52/37 9 83 4a 类、2
类/二级

评价范围内 92 户，首排 7 户，多

为 2~3 层砖混房屋，分布较集中，

侧对或面对公路，临近龙塘枢纽互

通，部分路段已设置声屏障（龙塘

互通 FK0+150-FK0+238、FK0+30
0-FK0+475 路左）。主要噪声源为

交通噪声与社会生活噪声。

为原有敏感点，敏感点名称、位置、

规模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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